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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 STEAM 教育和小學科學科的推展，學校和教師一直積極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

「動手動腦」學習活動，讓他們有機會綜合和應用科學知識和技能，培養科學和創意思維。

為此，教育局編訂《小學科學科安全手冊》（2024），就小學科學科相關的安全事宜提供考慮

原則和指引，讓學校在小學科學科的安全管理、風險評估、器材存放等方面有所依循，提高

學校和教師的安全意識。 

 

教師在策劃和進行與小學科學相關的學與教活動時，宜根據本安全手冊的建議和其他

政府部門的相關指引，因應實際情況和學生需要，作出明智和專業的判斷，採取恰當的安全

措施避免發生意外，並在意外不幸發生時採取適當的行動。學校如對本指引的內容有任何意

見或建議，歡迎來函或電郵提出。地址及電郵如下：  

 

 

 

香港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東座 2 樓 E232 室 

教育局課程支援分部科學教育組 

總課程發展主任（科學） 

（電郵：science@edb.gov.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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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小學科學科的設備和設施 

 學校應盡量使用小學科學科的設備和設施，為學生提供手腦並用的學習活動，以加強小

學科學科的學習效益。小學科學科的學習活動除了在課室或校內適合的地方進行，亦可

通過戶外參觀、實地考察、境外交流等方式進行學習。若教師擬進一步了解小學科學科

應具備的物品和器具，可參考教育局網頁「新建校舍家具及設備一覽表」的資料。該網

址見附錄三。 

 小學科學室（原稱為常識室）須具備滅火及急救設備。學校須妥善保養滅火筒以及確保

滅火筒的性能良好，並根據香港法例，安排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每年檢查最少一次。 

 學校如需以明火進行小學科學科的學習活動，須確保場地有足夠的滅火設備，例如：滅

火筒、沙桶或滅火氈。 

 學校可在取得校董會／法團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授權後或按學校既定程序，為小

學科學科採購學習所需的設備及裝置。學校應在適當的位置妥善存放有關器材，同時必

須遵守《學校行政手冊》有關「安全措施及指引」的章節及《教育規例》第 279 章附屬

法例 A 有關安全的規定。 

 學校應確保有關設備及裝置，均由合資格的人員安裝妥當、定期檢查及維修。同時，有

關設備應由合資格或已受訓練的人員操作。擬購買或安裝有關器材時，須充分考慮潛在

風險和安全管理事宜。 

 學校有責任在合理而可行的範圍內，確保僱員工作時的安全及健康。校方亦應採取一切

合理措施，減低風險和防止意外發生。 

 

 

1.2 小學科學室和本科資源的管理 

 學校應委派至少一名小學科學科科主任或教師，負責管理小學科學科的資源／小學科

學室的設備和設施，確保設備和物品妥善分類、擺放和保存，以便教師取用。無論學校

是否設有小學科學室，學校均應制訂一份清晰的器材及物品清單，以供教師參考及檢視，

並妥善管理本科資源。所有設備及剩餘物品用後應放回原處。學校應保存清楚的借還紀

錄。 

 學校委派的小學科學科科主任或教師應細心安排物品和用具的存放，確保日常運作安

全和有效，例如：較重的物品、玻璃器皿和化學品宜放於櫃內低層。 

 一般而言，標準小學科學室附設「預備室」，教師應把一些較貴重或具危險性的器材、

物品和化學品等，置於預備室內，若有需要可以上鎖，以免遺失或構成危險。 

 任何情況下，學生不得進入「預備室」，教師亦不應要求學生進入「預備室」。「預備室」

的門外應有清晰的告示，提醒學生不得內進。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regulations/sch-admin-guide/index.html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279A!zh-Hant-HK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279A!zh-Ha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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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學科學室的當眼位置張貼逃生路線圖，並讓學生清楚知道逃生路線。 

 沒有設置小學科學室的學校，亦應把小學科學科的設備妥善和安全地存放，若有需要可

以上鎖。 

 小學科學科課程的內容廣泛，各學習範疇的資源豐富。若小學科學科教師能有效地管理

本科的資源，將有助教師設計多元化的學與教活動。 

 

 

1.3 小學科學室的設置 

 進行活動時，全體學生應在教師的視線範圍內，室內應沒有阻礙物，以免阻礙教師監察

學生活動的情況。 

 小學科學室應有足夠空間讓學生安全地進行學與教活動。 

 應時常保持教師工作檯面和學生桌面整潔。如桌面有尖銳的邊緣或角，應作適當處理。 

 桌面應選用無毒性、具防火性和耐酸鹼的物料。不可在導熱或導電性高的桌面上進行加

熱或與電相關的活動。 

 進行學與教活動時，應確保小學科學室內空氣流通。使用明火加熱、化學品或可能產生

氣體的儀器及物料時，須關掉所有空調設備，開動排氣扇，並打開所有窗戶，安全告示

亦應張貼在小學科學室的當眼位置。 

 應選取有助防止滑倒的地板物料，地面不應有容易絆倒人的裝置或物件。 

 小學科學室應有足夠的天然光線或良好的人工照明，並應避免受眩光的影響。 

 

 

1.4 安全管理 

1.4.1 小學科學科組在安全管理方面的注意事項 

 具危險性的物品及科學探究用品須妥善存放。如學校設有小學科學室，這些物品應存放

在小學科學室內的「預備室」內，若有需要可以上鎖，並應由教師存取，不可由學生運

送物品。如學校沒有小學科學室，學校亦應安排合適的地方存放這些物品，並確保只有

教師能存取物品。 

 學校須定期檢查小學科學科的器材、工具、化學品和個人防護裝備等，適時進行維修與

保養（例如：應定期檢查急救箱，確保所有建議放置的物品數量充足，並保持良好狀態）。

有關化學品的管理和急救箱的物品，可參考第三章和第六章。 

 在每學年的小學科學科科務會議中，教師須商討小學科學科學與教活動的安全事宜，檢

視和持續優化安全管理措施（例如：向學生提供足夠的安全指示及個人防護裝備），確

保師生安全。 

 所有與小學科學科學與教活動安全有關的資料，例如：會議紀錄、教育局發出的通告、

通函和信件等，應定期更新及放置在固定位置，以便教師參閱。此外，科組亦應為新入

職的教師（包括實習教師）提供相關資料，並讓他們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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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應每年發出通告，要求家長填報子女的病歷。進行有機會引致健康風險的活動前

（例如：接觸花卉、體能活動和與食物有關的學與教活動），相關校內組別應向小學科

學科組提供清晰並且足夠的資料，而本科教師亦應了解學生的相關病歷，以讓學生在安

全的情況下參與。詳細資料可參考《學校行政手冊》的相關章節。 

 教師必須就學與教活動的安排作充分準備，包括清楚了解有關活動的步驟，並熟悉如何

使用相關的各種儀器、器具和化學品，以及在活動前做好風險評估。有關內容見第 1.5

部分。 

 進行學與教活動時，教師須因應個別科學探究活動的潛在風險採取恰當的安全措施。教

師進行示範或活動前，應向學生清楚說明有關的安全要點，並確保學生在安全的情況下

進行學與教活動。在運用各項工具進行活動時，教師和學生都要對安全事宜保持警覺，

並保持環境整潔。 

 課業不應涉及在家中進行具危險性的活動。 

 

1.4.2 處理意外及急症的指引 

 教師須按《學校行政手冊》的相關章節，例如：「安全措施及指引」、「意外及急症的處

理」和「急救」，處理意外及急症的事件。 

 

 

 1.5 風險評估 

 風險是指有關危害造成傷害的可能性。進行風險評估，目的是鑑別有關活動所涉及的危

害，以及為控制其風險而採取防範措施。 

 任何可能引致身體受傷或財物受損的事物，都構成一種危害。危害的例子包括：可能從

高處墜下的物品、濕滑的地面、觸電、可能導致永久性聽力受損的噪音，以及可能導致

燒傷、燙傷、割傷和呼吸道不適等問題的危險物品或過程。 

 科組應保存學習活動的風險評估紀錄，以便日後參照並適時檢查或更新。 

 

1.5.1 何時需要進行風險評估  

 教師在進行學與教活動前應進行風險評估，了解活動性質、地點、時間、使用的物品及

步驟是否有潛在危害，以及訂立控制風險的方案，包括使用個人防護裝備（詳見第 2.2.2

節），並採取適當的控制措施和安全措施，以減低對自己及他人構成風險，才可進行該

活動。安全為首要考慮因素。 

 如需進行科學探究活動，教師必須清楚了解科學探究活動步驟，並於課前預先測試。對

於一些從未進行過或曾修改的示範科學探究活動或學生科學探究活動，教師應對有關

科學探究活動所涉及的風險作出評估，並預先自行測試，才可在課堂進行。如認為涉及

的風險難以控制，既不應安排學生進行有關科學探究活動，也不應作示範科學探究活動。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regulations/sch-admin-guide/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regulations/sch-admin-guid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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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開放式的探究活動和專題研習明顯增多。教師在籌劃或指導學生進行這類活動

時，須加入對安全問題的考量，教師和參與的學生須知道活動的潛在危害、如何減低風

險，以及緊急應變程序。 

 與中學的科學相關科目不同，小學科學科中與科學相關的探究活動，程度相對淺易，過

程中亦不涉及有害或有潛在危險的氣體產生。因此，基於安全理由，不應於學校內進行

涉及有害或有潛在危險氣體的探究活動。 

 

1.5.2 進行風險評估  

 進行風險評估旨在於保障自己、他人免受傷害和財物受損，風險評估的主要步驟包括： 

1. 鑑別潛在的危害：所使用或產生的危險物質、具潛在危險的步驟或儀器（例如：易燃

物品、玻璃用品和帶有病菌的器具）； 

2. 評估相關的風險； 

3. 採取相應的安全措施和控制風險的方法（例如：採用危險性較低的物品、減少物品

用量、使用安全擋板、戴上防護手套或安全眼鏡）。 

 在進行評估時，應考慮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 

 活動所需的物料、工具和設備等的潛在危害； 

 學生的年齡、能力和進行相關的手腦並用活動的經驗； 

 學生的個別需要，例如：身體健康、情緒狀況、行為表現和特殊教育需要； 

 在安全的情況下進行學與教活動的學生人數和地點； 

 學生需要指導的程度； 

 能否安排人手為學生提供足夠的指導和支援。 

 一些控制風險的方法和安全措施（詳見第二章）如下：  

 穿戴個人防護裝備； 

 消除危害，例如：除去地面上容易引致滑倒／絆倒的裝置或物件； 

 改用較安全的物料或用具； 

 辨識有機會引致意外的情境，從而訂立如何指導學生的方案，例如：如何安全地收

發活動所需的物品，在活動前後點算儀器和工具，並向學生解說有關儀器和工具的

安全事項； 

 考慮可能發生的意外和緊急情況，以及相關的應變方案； 

 確保隨時可取得需用的安全設備、防護裝備和應急用品（例如：在進行以明火加熱

的科學探究活動前，確保附近有合適的滅火設備），並掌握使用方法； 

 訂立在活動後收集物資和安全地處理廢物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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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例子如下： 

 

 例子一：示範科學探究活動—發射水火箭 

 

  

1.鑑別潛在的危害 

2.評估相關的風險 

 水火箭可能擊中射程範圍內的人或物件，引致受傷（包括頭部和

眼睛）或玻璃窗破裂。 

 在加壓過程中，水火箭的組件可能飛脫。 

 水火箭可能偏離預期的發射方向。 

 發射範圍地面濕滑，可能令人滑倒。 

3.採取相應的安全措

施和控制風險的方法 

活動前的準備： 

 安排足夠人員協助進行活動。 

 留意發射器的正確使用方法，特別是說明書上所述的最高氣壓限

制。在科學探究活動前，教師應進行測試，找出合適的加壓水平，

避免過度施壓。 

 可使用柔軟的物料製作水火箭的頂部。 

 應安排在空曠的場地進行。設定發射區、落地區及安全區。 

 

活動時的注意事項： 

 當發射水火箭時，除負責發射的人員外，學生必須留在安全區。 

 負責發射水火箭的人員必須佩戴安全眼鏡。 

 教師應提醒學生留意水火箭的飛行路線，以作適當反應。 

 

活動後的處理： 

 若在活動時留下積水，應盡快清理。 

 在地面未乾時，應加上「小心地滑」的指示。 

 檢查發射器和水火箭的組件，留意是否有破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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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二：測試食物樣本的澱粉質 

1.鑑別潛在的危害 

2.評估相關的風險 

 碘溶液具刺激性，沾上衣物後不易洗淨。 

 玻璃滴管／玻璃棒容易破碎，可能引致受傷。 

 按實況考慮，以小組科學探究活動或示範科學探究活動形式進

行。 

3.採取相應的安全措

施和控制風險的方法 

活動前的準備： 

 使用醫藥用的碘酊取代碘溶液。 

 使用可以得到顯著科學探究活動結果的最低濃度碘酊溶液。 

 用塑膠滴管取代玻璃滴管／玻璃棒。 

 以塑膠器皿承載食物樣本，連同試劑和塑膠滴管放在塑膠托盤

內，貼上標示「食物樣本只供科學探究活動用途，切勿食用」。 

 按需要安排協助人員。 

 

活動時的注意事項： 

 戴上安全眼鏡，提醒學生當所有人完成科學探究活動後，方可除

下安全眼鏡。 

 了解學生是否已掌握使用滴管的方法，提醒他們保持管口向下，

滴管不可離開塑膠托盤的範圍。 

 提醒學生食物樣本只供科學探究活動用途，不可食用。 

 提醒學生科學探究活動期間不要接觸眼睛、口和臉部。 

 進行科學探究活動後徹底洗淨雙手。 

 

活動後的處理： 

 點算是否已收回所有化學品和科學探究活動用具。 

 所有測試後的食物樣本都密封在膠袋中，不可棄置在課室的垃圾

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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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科技
活動的安全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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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活動前的準備 

 

 教師在進行活動前須進行風險評估，了解使用的物品及步驟是否安全，並預先測試，確

保能把握每個步驟的技巧，以及訂立控制風險的方案，包括使用個人防護設備。 

 活動所需的用具和設備，須安全可靠，切勿隨意使用其他代替品進行科學探究活動（例

如：不可以普通玻璃杯代替燒杯作加熱用途），以免發生意外。活動前，教師亦須檢查

所需儀器或物品能否正常運作，是否有破損或鬆脫的現象，

確保安全。 

 不論是準備或進行課堂科學探究活動，如涉及明火加熱，應

確保在空氣流通的地方進行，以及相關場地內有足夠的滅火

及急救用品。活動範圍附近亦不應放置易燃物品，以免發生

意外。 

 沙桶、急救箱和洗眼設備都是「新建校舍家具及設備一覽表」

內的物品。 

- 鐵製的紅色帶蓋沙桶應有「防火沙」的標示，尺寸為大約

245 mm x 230 mm （直徑 x 高度），桶內有一個鏟子，

以供鏟取防火沙。學校應定期檢查，確保桶內無雜物和防

火沙乾爽。 

- 急救箱應設置在小學科學室的當眼及容易取用的位置。應定期檢查急救箱，確保所

有建議放置的物品和設備數量充足，並保持良好狀態。有關急救箱的設備請參考第

六章。 

- 洗眼設備（即洗眼水瓶）應設置於急救箱附近，作沖洗眼睛之用。洗眼瓶應時常保

持清潔，瓶內的蒸餾水亦須經常更換，防止細菌滋生。 

 提取重物時，應注意正確姿勢，如有需要可請別人協助。運送重物時，應盡可能使用適

當的運載工具（例如：手推車）。 

 

 

2.2 進行學與教活動應注意的事項 

 

2.2.1 進行學與教活動 

 教師須給予清晰的指示，並留意學生的反應及課室秩序。如有需要，應立即停止活動，

以免發生意外。 

 進行科學探究活動活動時，桌面上不宜放置任何易燃物品和雜物（例如：書簿、紙張）。 

沙桶和鏟子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sch-admin/sch-premises-info/furniture-equipment/30%20Room%20Primary_FE_Sep%202022.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sch-admin/sch-premises-info/furniture-equipment/30%20Room%20Primary_FE_Sep%20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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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活動前，教師和學生須把長髮、領帶、圍巾或其他鬆身衣物束起。 

 接觸任何試紙、化學品、動物、植物、土壤和水樣本等物品後，均應盡快使用肥皂液及

清水把雙手徹底洗淨。 

 如有需要，應使用適當的安全設施及穿戴個人防護裝備（例如：安全擋板、安全眼鏡、

手套、工作圍裙或科學探究活動袍）。 

 進行可能對眼睛構成危險的活動時，教師和學生均須佩戴安全眼鏡（詳見第 2.2.2 節）。 

 

 

 

 如活動涉及生火或使用化學品，須在空氣流通的地方進行。在裝有空調設備的課室或小

學科學室，應關掉所有空調設備，開動排氣扇，並打開所有窗戶。 

 進行科學探究活動時，學生不可跪在椅子上或伏在桌子／工作檯上。 

 進行示範時，若其中步驟需要生火、加熱或傾注化學品等，應把座位接近示範桌的學生

調離，亦要注意桌面清潔及整齊，把與科學探究活動無關的物品移離桌面，在儀器和學

生之間放置安全擋板（見下圖），以減低高温液體或化學品濺到學生身上的機會。 

 

 

 在活動前後點算儀器、工具和科學探究活動用品，提醒學生不應帶走任何科學探究活動

用品。  

佩戴安全眼鏡，以免液體濺進眼睛 

安全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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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個人防護裝備 

學生和教師在進行任何可能會引致身體受傷的活動時，均須穿戴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

個人防護裝備應保持清潔，並隨時可供使用。損毀的防護裝備應立即更換。 

下表是一般常用的個人防護裝備： 

安全 

眼鏡 

 

 應備有足夠數量的安全眼鏡，供在場的所有教師和學生使用。 

 涉及任何可能引致眼睛受傷的活動，包括加熱、使用化學品、易碎物

品和可能有零件飛脫的科學探究活動（例如：力與運動相關的科學探

究活動），均須戴上安全眼鏡。 

 待在場所有人完成科學探究活動或活動後，方可除下安全眼鏡。 

 損壞或刮花的安全眼鏡應立即更換，以免失去保護功效或影響可見度。 

 共用的安全眼鏡應用含有清潔劑的水清洗並消毒，然後用清水沖洗乾

淨和風乾。 

 

  

 

 

  

安全眼鏡貯存架 

安全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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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 

手套 

 在處理具危險性的物品時，應戴上合適的防護手套。處理灼熱物品，

應戴上由棉或其他耐熱物料製造的防滑手套；處理具刺激性的化學

品、酸、鹼或微生物等時，應戴上由丁腈物料製造的保護手套。由於

有些人對乳膠敏感，建議選用丁腈手套。 

 使用前，須檢查保護手套，確保手套沒有破損。若有破損，須立刻更

換。 

 如需重用的手套，應用含有清潔劑的水清洗並消毒。 

 

 

 

 

 

 

 

 

 

 

          

    

             

  

 

 

 

  

棉手套(處理灼熱物品) 防滑棉手套(處理灼熱物品) 

丁腈手套(處理化學品或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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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學生紀律  

學生進行科學探究活動時應遵守紀律，例如： 

 學生必須嚴格遵從教師的指示進行科學探究活動，切勿在未經教師批准下開始科學探

究活動或嘗試其他科學探究活動。 

 除非有教師在場，否則學生不得擅進小學科學室或進行科學探究活動。 

 所有科學探究活動必須在教師監察下進行。 

 學生未經許可，不得拿走小學科學室內或科學探究活動相關的任何物品。 

 學生不應在小學科學室或進行科學探究活動的地方追逐或嬉戲。 

 學生不應在小學科學室內進食（在教師指示下進行的嚐味活動除外）。 

 各種科學探究活動用品儀器、試劑瓶及化學品，用後應立刻放回托盆內或適當的位置。

容器上的標籤亦應朝外，以便辨認。 

 如遇意外或儀器損毀，學生應立即向教師報告。 

 

 

2.3 與電有關的學與教活動 

如在學與教的過程中需使用一般家用電器或電子產品，應選購由商譽良好的品牌原廠

生產的產品。 

如需要使用外置充電器，應選取設有短路保護裝置（包括防止過度充電、電流過高及電

池温度過高）的產品，以及配置原廠正貨的充電線。如懷疑產品不安全，應該立即停止使用

該產品。 

 

2.3.1 使用一般家用電器時應注意的事項 

 當手、腳或身體沾濕，或站在潮濕的地板上時，不可使用電器。 

 在開關電器時，應先根據相關家用電器的使用說明書內所描述的程序來進行。如沒有特

別的程序，在一般情況之下，應先關掉附隨於家用電器的電源開關，再關掉附隨於插頭

或插座上的開關（如有），最後才將插頭插入或拔出。 

 使用完畢後，應把電器的電源關掉。 

 電線須妥善裝置或定位，以減低絆腳的風險。 

 應盡量避免使用拖板。若無可避免，所用的插頭和插座必須互相匹配，以確保安全。拖

板或「萬能蘇」（適配接頭）上不應再插上任何「萬能蘇」亦不應連接另一拖板來使用。 

 所有電器產品及附件應向信譽良好的代理商或供應商購買，而產品須附有適當的標記，

以顯示製造商的名稱或商標、型號或類別參考編號、額定電壓（或額定電壓幅度）、額

定頻率，額定輸入功率或額定輸入電流值。 

 使用電器前，應確保電器的額定電壓及額定頻率與電源的電壓及頻率配合。 

 切勿把易燃液體貯存在電器附近，因為所揮發的氣體易被電弧或電火花所燃點。 

 若發現電器損壞、過熱，或有異常的噪音、氣味、或震動，應立即停用及安排合適和合

資格的技師檢查及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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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必須遵守政府頒布有關安全使用電力的規例。施教時如需使用電器用品，應注意下

列各點： 

1. 在小學科學科可能使用的電器必須配用符合安全規格的插頭。在一般情況下，教

師應盡量避免使用「萬能蘇」（適配接頭）。若無可避免要使用「萬能蘇」，則應

參閱由機電工程署編訂的《家居電氣安全手冊》或有關資料。 

2. 使用電器前要先作檢查，以確保電器並沒有損壞，特別是電器已有一段時間未被

使用。遵照說明書的指示，使用及定期保養電器。應經常檢查所有插座，如發現

有損壞、裂縫或有過熱跡象（例如：變色或焦黑），應立即停用及安排合適和合

資格的技師檢查及維修。 

3. 若認為供電裝置有可能引致危險（例如：經常跳掣），須立即安排註冊電業承辦

商維修。所有供電裝置工程（例如：加裝、改裝、檢查、測試和維修），都必須

由註冊電業承辦商進行。 

 

2.3.2 使用乾電池和充電器時應注意的事項 

 存放電器用品必須注意安全，非使用時應把乾電池取出，避免因電池損壞，而造成電器

損壞，或短路產生高温而造成意外。 

 由於乾電池內的化學物質具有潛在危險，若發現乾電池有任何腐蝕的跡象，應立即棄

置。 

 乾電池和外置充電器須存放在陰涼和乾燥的地方，並遠離熱源、潮濕和金屬物品。為防

止存放的乾電池因意外產生短路（例如：防止它們在抽屜和托盤中滾動時兩極產生接觸

而引致短路），應把乾電池整齊地擺放，並用膠帶（或膠紙）封住至少一個電極。避免

外置充電器受到踫撞擠壓，導致零件鬆脫或移位而出現短路、引致過熱等情況。避免把

外置充電器、乾電池與金屬物品放置在一起，以免造成短路。 

 留意乾電池和電器的有關使用說明。如果電器需要特定類型的乾電池，不應使用其他類

型的相同大小的乾電池替代。切勿在電池組內混合使用不同種類的乾電池。 

 電池組的總電壓不可高於裝置的額定值。為外置充電器充電時，不可同時利用外置充電

器為手提電話或其他裝置充電，以免充電器超出負荷，引致過熱。 

 須按照製造商的說明使用充電池，並使用指定的充電器充電。 

 使用外置充電器時，應在視線範圍內及空氣流通的地方，以避免阻礙電池散熱而增加電

池短路着火的風險。不應把衣物等易燃物品放於正在充電的裝置附近，亦不應長時間充

電或過度充電。如外置充電器或充電池經常未能完全充電或耗電速度快，代表它開始衰

老，需要更換。如外置充電器或電池開始變形、膨脹、過熱或發出異味，應立即停止充

電或使用。 

 基於安全理由，不建議存放和使用大型的電池組或容量大的充電池。 

 不可讓學生壓碎、刺破或損壞乾電池。 

 不可安排學生處理充電的工作。 

 不可以任何方式把乾電池加熱或燃燒。 

https://www.emsd.gov.hk/tc/electricity_safety/publications/general/household_electrical_safety_handboo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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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面上常見的三種充電池（鋰電池、鎳氫電池及鎳鎘電池）都可回收。為安全起見，將

充電池放入回收箱前，須先在充電池的金屬端子上貼上保護膠紙，以防止金屬端子在貯

存及運送中意外觸碰，造成危險。對於可能破損的充電池，須用膠袋及膠紙密封。詳情

可參閱環境保護署有關充電池回收計劃的內容。 

 

2.3.3 進行接駁簡單電路的科學探究活動時應注意的事項 

 在清楚說明科學探究活動的安全事宜後才分發科學探究活動用品給學生。完成科學探

究活動後，立即收回和點算有關用品。 

 提醒學生在觀察和記錄科學探究活動結果後，立即將電路截斷。 

 建議使用合適的電路板或電池盒固定電路元件，並以安全的方法連接。 

 進行測試物料能否導電的科學探究活動時，應提供安全的物料樣本。 

 在指示學生接駁電路前，教師應評估有可能出現短路及／或過熱的情況，並提示學生避

免此等情況。 

 切勿讓學生接駁任何有機會出現短路的電路，例如：切勿在沒有加入電燈泡或其他電阻

合適的電子元件的情況下，測試物品是否導電體。 

 不建議使用電壓為 9 伏特的乾電池，以免產生過大的電流，或因金屬物品意外地同時接

觸電池的兩極而引致短路或火災。 

 

 

2.4 與水有關的學與教活動 

 

2.4.1 清水 

 若進行活動時濺濕地面／桌面，應立即抹乾。教師可預備乾毛巾和拖把等，以便有需要

時抺乾。 

 準備額外器皿，作盛水之用。在盛水的器皿標示「不可飲用，只供科學探究活動用途」。 

 

2.4.2 熱水 

 切勿讓學生進行沸騰的科學探究活動及／或使用沸騰的熱水進行科學探究活動，以免

被熱水及／或蒸氣燙傷。 

 熱水的份量不宜過多、溫度不宜過高，能獲得預期的效果便可。 

 如無必要，切勿在課室將水加熱。教師可利用保温容器盛載熱水，並利用塑膠托盤盛

載容器，供活動使用。 

 如分組活動中需要使用熱水，應由教師或其他成年人協助分發。不應由學生運送熱水。 

 

2.4.3 過濾和其他科學探究活動 

 提醒學生切勿飲用在科學探究活動中過濾後的濾液。 

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tc/workplace/rechargebattery_intr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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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在科學探究活動中在清水中摻入其他物質，例如：加入顏料或色素的水、加入沙泥

的清水，應在有關的容器上貼上「不可飲用，只供科學探究活動用途」的標記，並且

存放在學生不能觸碰的地方。 

 

 

2.5 與熱有關的學與教活動 

 

2.5.1 進行加熱活動的一般原則   

 學生和教師均須戴上安全眼鏡，須把長髮、領帶或其他鬆身衣物束起。 

 以明火加熱時，應開動排氣扇（如有），並打開門窗，並且確保場地內有足夠的滅火設

備（例如：滅火筒、沙桶或滅火氈）及急救用品。如在有空調設備的小學科學室／課室，

應關掉所有空調設備。 

 準備一塊防火墊板（約 30 厘米 × 30 厘米），作為隔熱用途。 

 準備合適的托盤，例如：以塑膠製托盤，作盛載科學探究活動用品（如儀器的温度較高，

應先在托盤內平放一塊防火墊）；若使用酒精燈或蠟燭等明火加熱的熱源，則應預備金

屬托盤。 

 準備一塊乾毛巾，用作清理桌面。另備濕毛巾一塊，用作撲滅火焰之用。 

 進行熱氣球的科學探究活動，不可使用明火加熱。使用一般的家用電風筒，已能達到不

俗的效果。 

 如教師不熟悉酒精燈的操作，可考慮用小型蠟燭代替酒精燈。 

 

2.5.2 蠟燭 

 如在科學探究活動中使用蠟燭加熱，應把蠟燭固定在穩定的底座上，並放在金屬托盤或

沙盤中。 

 

 

 

 

 

 

 

 

 

 

 

 

 

 

置於沙盤或金屬托盤上的蠟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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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酒精燈 

 一般而言，使用酒精燈作熱源已可達到效果。 

 在使用酒精燈前應先檢查玻璃瓶是否有裂痕。燈蕊必需有適當的長度，足夠浸入於酒精

內，裸露在瓶塞外的燈蕊長度不宜超過 3 毫米。過長的燈蕊易造成火焰搖晃不定。 

 應使用乙醇酒精作燃料（不建議使用含有毒甲醇的工業酒精作為燃料）。每次燃料份量

不可超過容器的一半。加入燃料時，須確保酒精燈已冷卻且附近沒有火焰或易燃物品。

可利用漏斗來添加燃料，以避免在添加過程中將燃料濺灑至瓶外。添加完成後，應使用

紙巾擦乾燈瓶外壁，並即時棄置沾有酒精的紙巾，以免點火時發生危險。不可讓學生為

酒精燈添加燃料。 

 使用酒精燈時，必須保持小學科學室／課室的空氣流通。若小學科學室／課室裝有空調

設備，應先把空調設備關閉，並打開所有窗戶。 

 酒精燈應放在金屬托盤上，並預備一條濕毛巾和合適的滅火設備，以便不慎把酒精燈打

翻時，可以撲滅火種或避免火勢進一步蔓延。 

 燃點酒精燈時，應先揭開燈蓋，待氣化了的酒精散去後才可點火。燈蓋藏有氣化的酒精，

不應覆蓋在桌面上，而應橫放，讓已氣化的酒精散去。 

 

 

 教師應使用火柴或點火器燃點酒精燈，不可使用打火機。切勿使用已燃著的酒精燈燃點

另一酒精燈。 

                          

 

 

 

 

 

 

 

 熄滅酒精燈時，只需蓋上燈蓋，不應用口吹熄。 

 保持酒精燈平放，切勿把酒精燈墊高或傾斜。 

 使用酒精燈時須注意周圍環境和活動的變化。教師切勿留下燃著的酒精燈而離開。 

燃點酒精燈 

點火器 安全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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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應讓酒精長期貯存在酒精燈內。如在短期內不再使用酒精燈，應把酒精燈的酒精適當

地棄置（詳見第 3.3 節）或暫存在有清楚標示的其他試劑藥瓶內。不可將剩餘的酒精倒

回原來的試劑瓶，以免摻入雜質，污染酒精。 

 

2.5.4 三腳架和鐵絲網  

 為了安全和獲得最大的效能，應採用適當高度的三腳架。  

 應採用鐵絲網，切勿使用石棉製品。 

 加熱後的鐵絲網十分熾熱，切勿用手直接觸摸。可考慮在當眼處張貼提示，以提醒教師

和學生切勿用手直接接觸熾熱的三腳架和鐵絲網。 

 

 

 

2.5.5 温度計 

 各類温度計的用途各有不同，例如：量度氣温、體温或科學探究活動用途。由於水銀

（汞）有劇毒，切勿使用水銀温度計進行學與教活動。含有水銀的温度計破裂後，流

出的液態水銀會蒸發為有毒氣態水銀。  

 如需使用玻璃温度計，盡量使用配備有承托的温度計（例如：膠環），以免温度計在

桌面滾動而引致破損或掉落。 

 

 

 

 

 

 

 

 

 

 

 備用的温度計應平放在桌面上，不可讓它滾動。 

 無論是否正在加熱，均不可將温度計擱置在燒杯或試管內。 

三腳架和鐵絲網 安全提示的例子 

在酒精温度計上加上膠環 

三腳架 

鐵絲網 

防火墊 

膠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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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勿用温度計作攪拌用途。若温度計爆裂，應馬上停止科學探究活動，由教師或其他學

校職員清理玻璃碎片（不應讓學生清理玻璃碎片）。處理玻璃碎片的方法，請見本章 2.10

節。 

 

 

2.5.6 金屬球與環 

 此科學探究活動應由教師作示範，不建議讓學生操作。 

 教師應戴上合適的隔熱手套進行示範。 

 金屬球與環用以顯示冷縮熱脹現象，應小心處理加熱了的部分。 

 如需暫時放下已加熱的部件，應置於防火墊上，並置於學生不能觸碰的地方。科學探究

活動完結後，應立即用室温自來水冷卻。 

 

 

 

 

2.6 與光有關的學與教活動 

 

2.6.1 電筒和其他光源 

 教師須提醒學生不要直接觀察光源及不要用電筒直接照射自己或別人的眼睛。 

 不應使用石英燈泡電筒，因為直接觀察石英燈泡電筒的光源可能會損害視力。 

 激光指示器所發出的激光束照射眼睛可能會造成傷害，切勿使用激光作為科學探究活

動的光源。 

把已加熱的金屬球與環置於防火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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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三稜鏡和平面鏡 

 留意三稜鏡邊緣、角或相關部件是否平滑，避免

割傷皮膚。 

 盡可能使用塑料製的鏡片或三稜鏡取代玻璃鏡。 

 如科學探究活動或活動不需要有清晰的影像，可

考慮用紙質鏡面（例如：使用紙質鏡面製作環保

建築物模型，見右圖）。 

 

 

 

 

 

2.6.3 觀測日食應注意事項 

 使用不正確的方法觀測日食，可能對眼睛造成永久損害。附錄二提供兩個安全觀測日

食的活動方法，以供參考。 

 切勿直接觀看太陽，強烈的陽光會嚴重損害眼睛。觀看日偏食時，即使只能看見太陽

表面的一部分，但陽光仍然十分猛烈，切勿用肉眼直望。 

 觀測時，須使用保護措施，如目視觀測用的太陽濾光片。最安全的觀測方法為投影法，

例如：以簡單的針孔照相機在紙上成像。 

 只可使用清楚註明「可供直接觀看太陽」用的濾光片去觀測日食。不可以使用任何有

輕微破損、來歷不明或資料不全的濾光片觀看太陽。若有任何懷疑，請勿使用。 

 切勿直接透過望遠鏡望向太陽，因為望遠鏡可以將陽光集中，對眼睛造成永久損害。

除非有適當的減光或投影設備及有經驗的專人指導，否則不要利用雙筒望遠鏡、天文

望遠鏡或其他光學器材直接觀看太陽。不正確地使用這些儀器進行觀測，可即時引致

永久失明。 

 切勿透過太陽眼鏡、一塊或多塊疊在一起的黑白或彩色底片、熏黑了的玻璃墊或攝影

用的濾鏡觀看太陽。雖然太陽在這些物品下顯得較暗，但減光程度有限，陽光仍可損

害眼睛。 

 切勿觀看從水面、墨汁、玻璃表面、金屬表面或鏡面反映出來的太陽影像。經反射後

的陽光仍然十分猛烈，會損害眼睛。 

 注意觀測日食一般需要連續數小時，應避免長時間觀看太陽和在陽光下曝曬。 

  

使用紙質鏡面製作環保建築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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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與聲音有關的學與教活動 

 切勿使用過大的聲量進行科學探究活動，也不可向學生的耳邊大聲呼叫。過大的聲量會

損害聽覺。 

 教師應警惕學生將物品（耳塞除外）放入耳道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在活動期間，教師不

應向學生提供有機會被放入耳道的細小物品。 

 有機會與口唇或外耳接觸的科學探究活動用品（例如：可透過吹氣產生聲音的物品、聽

診器），須經消毒後才可供另一位學生使用。 

 有聽力障礙的學生在進行與聲音相關的活動時或會遇上困難，教師須留意他們的學習

需要，並作出調適。 

 

2.7.1 音叉 

 使用方法如下圖所示： 

1. 以音叉叉臂的頂端部分輕敲橡膠塊，然後放在耳邊聆聽﹙圖一﹚；或 

2. 以橡膠塊敲擊音叉的叉臂的頂端部分，然後聆聽﹙圖二﹚。 

 不可使用音叉敲擊硬物。

 

2.7.2 聽診器 

 提醒學生使用聽診器時，不可向聽診器的聽頭端呼叫，也不可敲擊聽頭的可調震動膜。

過大的聲量會損害聽覺。 

 每位學生使用聽診器後，須消毒聽診器的聽竇和聽頭，以確保衞生。 

  

圖一 

       聽診器   

聽頭 

圖二 

聽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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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與力和能量有關的學與教活動 

2.8.1 橡皮筋 

 小心使用橡皮筋，避免彈向自己或他人，亦須避免使用太粗或太多圈數的橡皮筋，以免

橡皮筋鬆脫或斷裂彈向自己或他人時造成傷害。 

 

2.8.2 力與運動—物體運動和落體運動 

 探究物體運動和落體運動的科學探究活動，應在空間充足的地點進行。若物體需移動較

長的距離，應考慮在課室以外的適合地點（例如：雨天操場）進行活動。 

 探究物體的運動時，教師須教導學生留意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在發射物體時，須指向空

曠和遠離人和物的方向。 

 若要進行物體從高處墜落的探究活動（例如：超過身高的位置讓物體墜落），須確保教

師／學生站在安全的位置。 

 如科學探究活動涉及可能飛脫的零件和高速飛行的物件（例如：發射水火箭），須佩戴

安全眼鏡，並確保所有人都站在安全的位置，方可開始進行科學探究活動。 

 

2.8.3 與重量或物料性質相關的測試 

 凡涉及懸掛重物（例如：砝碼）的科學探究活動，須小心選擇懸掛物品的固定點，注意

重物意外下跌的可能性，以免壓傷身體的任何部分（例如：腳掌、腳趾）。 

 可使用合適的物品（例如：發泡膠墊或軟膠墊）作為緩衝物，以避免重物意外下墜時損

壞地板或令站在附近的人受傷。 

 測試物料的負重能力時，物件有機會飛脫，教師和學生須佩戴安全眼鏡保護眼睛和採取

其他措施，防止意外受傷。 

 

2.8.4 磁石 

 警告學生不要將磁鐵放近嘴邊、鼻孔或放進口裏。 

 使用強力磁石時，提醒學生小心夾傷。如必須使用強力磁石，教師須先作事前測試。不

應讓學生使用磁力太強的磁石。  

 避免使用體積細小的磁石，尤其是初小階段，以免學生誤吞或吸入鼻孔。 

 避免使用鐵粉進行有關磁力的現象的科學探究活動，以減低學生誤吞、吸入或鐵粉被吹

入眼睛的風險。 

 

2.8.5 從玩具學習科學現象 

 一些玩具可作為力和能量等課題的教材，惟市面上的產品不一定適合於學校使用。教師

須注意產品是否可能引致危害，例如：玩具組件的塗層會否含有鉛的化合物、鋒利的邊

緣和容易意外鬆脫的組件。教師如懷疑產品不安全，應該立即停止使用該產品。 

 有關「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的注意事項，可參考香港海關「給消費者的意見」。 

  

https://www.customs.gov.hk/tc/service-enforcement-information/consumer-protection/toys-safety/index.html
https://www.customs.gov.hk/
https://www.customs.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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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與嗅覺、味覺和食物有關的學與教活動 

 

進行相關活動時，須留意潛在風險，教師必須先了解學生會否對活動所用的食物產生過

敏反應。如發現學生有過敏反應，須找出可能的致敏物並立即隔離。如情況嚴重，應盡快求

醫。 

 

2.9.1 與嗅覺相關的學與教活動 

 進行與氣味有關的活動時，教師須提醒學生切勿將鼻子靠近物品。進行測試時，應佩戴

安全眼鏡，以及將物品放近鼻前約 20 厘米處，在物品的上面（例如：試管口，見下圖）

用手輕撥空氣，使流動的空氣將氣味帶進鼻孔內。 

 
                                   

 若某些科學探究活動需學生嗅聞一些物料，樣本應為無害的物料。不應使用帶刺激性或

會引致過敏反應的物料。 

 

2.9.2 和味覺相關的學與教活動 

 在計劃及進行和味覺相關的學與教活動前，教師應檢視學生的病歷紀錄（詳見《學校行

政手冊》）、了解他們的文化背景和飲食習慣、食物過敏的和其他病歷（例如﹕葡萄糖六

磷酸去氫酵素缺乏症，簡稱 G6PD 缺乏症），以及學生的意願。常見含致敏物的食物包

括花生、大豆、木本堅果、含有麩質的穀類、奶、蛋、小麥和甲殼類動物等。 

 如進行與食物或味覺有關的活動，須仔細考慮衞生和安全問題。教師應提醒學生保持個

人衞生，盡量避免直接用手接觸食物。如要處理食物，教師必須注意食物衞生，以防食

物中毒。  

 供科學探究活動使用的食物或飲品，應貼上「只供科學探究活動用途」的標籤。  

 若活動涉及可供食用的食品，所用的工具須只可用於處理食品。處理食物的器皿或工具

應妥善地貼上標籤，不可作其他用途。 

 若要進行嚐味的活動，教師應使用清潔的食具及飲用開水，並且應採用清潔的工具轉移

食物。切勿共用食具。 

 仔細檢查食物標籤上有關產品的成份和健康提示。不宜選用味道濃烈或辛辣的食品。 

用手輕撥空氣，將氣味帶進鼻內 

物品與鼻子 

距離約 20 厘米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regulations/sch-admin-guide/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regulations/sch-admin-guid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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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使用化學品╱玻璃儀器的學與教活動 

2.10.1 使用化學品進行示範科學探究活動須知 

使用化學品進行示範科學探究活動時須特別小心。每次進行科學探究活動前須了解潛

在的危害，並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 

  

2.10.2 常用的玻璃儀器 

試管 

 

 必須使用適合用作科學探究活動用途的耐熱玻璃試管。 

 以拇指、食指和中指持試管的上方（見下圖）。管口不可指向自己或他人。 

 

 不可直接從大型容器傾注液體化學品進試管內。 

 試管所盛載的物品或液體不可超過於容器容量的 2/3；如需要加熱，則不

可超過 1/3。 

 加熱時，以試管夾夾著試管的上方，傾斜約 30 度，放在熱源上，然後輕

輕前後移動。試管口應指向無人的方向。 

 除要進行加熱外，所有試管應放在試管架上。 

 加熱後，不應即時清潔試管，避免試管因急劇冷卻下而爆裂。 

 待冷卻後，用水、合適的清潔劑並以試管刷洗擦試管，再置於試管架上

晾乾。 

燒杯 

 

 必須使用適合用作科學探究活動用途的耐熱玻璃燒杯。 

 加熱後的燒杯應放在防火墊上，以資識別。 

 不可用手直接觸摸加熱後的燒杯。如有需要，應戴上隔熱手套或使用乾

毛巾墊手。 

 加熱時所盛載的液體不應超過燒杯容量的 1/3。 

量筒  不可用作加熱或盛載高温的液體。 

試劑瓶 

 取放化學品前應先閱讀標籤，確認化學品的名稱才可取用。 

 切勿將用剩的化學品／試劑倒回試劑瓶，以免令瓶內的化學品摻入雜質

而被污染。 

玻璃棒 
 供攪拌及沾蘸藥液之用。 

 不使用時應平放在桌面上或以燒杯盛載，切勿讓它滾動。 

以三指持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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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 使用和處理玻璃儀器的一般注意事項 

 若科學探究活動不涉及加熱或使用有機溶劑，可以考慮使用膠製科學探究活動儀器

（例如：使用塑膠製的燒杯和滴管）取代玻璃儀器，以減低儀器碎裂時玻璃碎片引致

受傷的風險。 

 

 

 切勿讓學生接觸玻璃碎片。不可用手撿起玻璃碎片，應使用鑷子夾起碎片。 

 玻璃碎片應妥善包裹，並適當地棄置。切勿把未經妥善包裹的玻璃碎片丟進普通垃圾

桶中。 

 

2.10.4 取用液體化學品的方法 

 可用有刻度的塑膠滴管或玻璃滴管從試劑瓶中吸取液體化學品。 

具有刻度的塑膠滴管   玻璃滴管 

 

 只需取用能夠達到效果及目的的最少分量。 

 切勿將過剩的化學品倒回試劑瓶內，以免摻入雜質。有關棄置化學品的方法，參閲第

3.3 節。 

  

具有刻度的塑膠滴管  塑膠製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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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與動物有關的學與教活動 

 

2.11.1 觀察動物時應注意的事項 

 觀察動物時，應保持適當的距離，切勿過於接近。教師應提示學生不可觸摸動物，更不

應驚嚇牠們，以免引起意外。 

1. 如需接觸動物時，應戴上用完即棄的手套，以避免受到病毒、細菌或寄生蟲傳染。活

動後應用消毒劑清洗所有桌面，亦應徹底清洗雙手。 

2. 如被動物咬傷或抓傷，應立即進行急救。處理傷口前，應戴上用後即棄的膠手套。學

校須把傷者送院治理。有關的動物亦應隔離（若可行的話），以備檢驗之用。 

 

2.11.2 飼養動物應注意的事項 

 不可捕捉野生動物及購買瀕危物種作飼養之用。 

 學校應盡量避免飼養雀鳥及哺乳類動物。不可飼養任何性情兇猛的動物。 

 如必須使用動物作教學用途，使用者有責任以尊重的態度對待動物，重視動物的福祉，

必須定時餵飼適量及適當的食物和提供潔淨的食水。 

 要適當地處理動物的排泄物，不可委派學生代為處理。 

 飼養動物的數量不宜過多，亦應避免長期限制動物的活動。確保飼養環境（包括籠箱或

欄圈的大小、温度、濕度、空氣流通、居所密度及族群結構等）適宜，符合衞生。動物

棲息的地方應定時清洗。 

 確保在學校假期內，飼養的動物得到適當的照顧。 

 須經常監察有關動物，留意動物的健康狀況。小心處理患病的動物，以免傳染病擴散。 

 水族箱或魚池所使用的用電裝置一定要符合安全規格，並要定時檢查及保養。若發現

安裝在水族箱的用電裝置（例如：氣泵或暖管）有異於正常操作的跡象（例如：啟動

有困難、噪音過大或過熱），應立刻停止使用。 

 不可委派學生清理水族箱或魚池。 

 須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指引和法例，以迅速和符合衞生的方法作出處置動物屍

體的安排。 

 學校應制定一套完善的監控措施，確保動物健康生長及避免產生疫症。學校可邀請註

冊獸醫提供協助制定有關計劃或向漁農自然護理署查詢。 

  



30 

 

2.11.3 與微生物相關的學與教活動  

 有些人對黴菌孢子過敏。凡涉及麵包或水果滋生黴菌的科學探究活動，均須小心進行，

並將樣本保存在合適的容器中。建議把相關的麵包或水果樣本存於雙重的密實膠袋中，

讓微生物在麵包或水果中自然生長，並叮囑學生進行觀察時切勿打開密實膠袋，以減低

學生因接觸或吸入黴菌孢子引起健康風險。 

 微生物的培養物可能受病原體污染，亦可能因微生物突變而帶有毒性。若吸入培養物上

帶菌的氣霧、吞食受致病微生物所污染的食物或身體表面的傷口接觸到培養物，微生物

便會入侵人體，引起疾病。因此，所有微生物及它的培養物應視為危險物品，並須小心

處理。切勿使用污水、人體黏液、膿液、來自馬桶座的樣本或糞便等樣本培養微生物，

因為這些樣本可能帶有病原體。 

 進行此類科學探究活動時，應特別注意衞生，並戴上防護手套。如身體表面有傷口，應

用消毒敷料覆蓋妥當，方可進行科學探究活動。 

 棄置培養物之前，必須把培養物浸於消毒劑內數小時，以殺死所有微生物。所有沾有微

生物的器具或其他有關廢物，在棄置前均須以同樣方式處理。科學探究活動前後，均須

用消毒劑（例如：70%酒精、1:10 家用漂白水溶液）清潔桌面。 

 科學探究活動後，學生和教師須用肥皂液及清水把雙手徹底洗淨。抹手宜用紙手巾，使

用過的紙手巾應棄置於有蓋的廢物桶內。 

 

 

2.12 與植物有關的學與教活動 

 

2.12.1 觀察植物應注意的事項 

 不可讓對花粉過敏的學生處理花卉。特別提醒學生不要把花朵靠近鼻子，以免引起敏感。 

 不可讓學生接觸含有刺激性物質的植物，例如：海芋、鐵海棠、一品紅╱聖誕花、夾竹

桃、綠玉樹、海漆、鹽膚木、白背漆、野漆樹、水仙、黃花夾竹桃、長春花、海杧果、

馬纓丹和酢漿草。 有關香港常見的有毒植物，可參閱醫院管理局編撰的「香港有毒植

物圖鑑」。 

 有些植物部分長有尖刺或成鋸齒狀，觀察和處理時要注意安全。 

 進行觀察剖開花朵╱果實的結構的科學探究活動時，教師可預先剖開花朵╱果實，用密

封保鮮袋盛載，以節省時間。 

 不應利用植物的任何部份作味覺或嗅覺試驗，以免產生過敏性反應或中毒。 

  

https://www.ha.org.hk/
https://www3.ha.org.hk/toxicplant/hk/index.html
https://www3.ha.org.hk/toxicplant/h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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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栽種植物應注意的事項 

種籽 
 有些種籽可能有毒或塗上有毒的防霉劑，處理種籽時應戴上防護手

套。 

農具  應妥善存放農具，不應讓學生使用修枝剪。 

花盆 
 不可把花盆放在欄上，以免因墮下而發生意外。 

 經常清理盆栽底盤的積水，以防蚊蠅滋生。 

植料 
 處理植料時應戴上防護手套。 

 貯存時要注意環境，避免小動物窩藏於內及滋生細菌。 

肥料 

 取用時應戴上防護手套。 

 存放及使用時要注意環境衞生，避免氣味外溢。 

 必須根據標籤指示的方法使用肥料，分量不宜過多。 

 不應讓學生處理及施用化學農藥。 

農藥 

如有需要施用化學農藥，須由學校安排適當的人員負責，並注意以下事

項︰ 

 使用者宜佩戴口罩。 

 處理及施用農藥時應戴上塑膠防護手套。 

 必須根據藥物說明書的指示方法使用。 

 必須在盛載農藥的容器（包括噴灑器）加上危險警告標籤，以表示該

農藥含有毒性。 

 噴灑時要留意風向，以免影響鄰近的人。 

 噴灑農藥後，應徹底清潔有機會接觸農藥的皮膚。 

灌溉  使用清潔的食水進行灌溉 

 

 

2.12.3 水耕種植和魚菜共生應注意的事項 

 用作水耕種植灌溉的水應定期過濾或更換。 

 在魚菜共生系統，魚缸的水不應該與植物接觸；魚缸的水應先進行過濾和消毒，才可作

灌溉之用。 

 魚菜共生系統或水耕種植的蔬菜仍有潛在的微生物污染風險，不應讓學生直接進食。 

 學生於活動過程中雙手應避免接觸口鼻，活動後必須立即清潔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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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使用其他工具、儀器和裝置的學與教活動 

 

2.13.1 一般原則 

 在安全的情況下，方可讓學生進行學與教活動。如涉及使用工具，應考慮學生使用工具

的能力。教師應作出合適的示範和教導。 

 在使用任何工具及儀器前，教師應仔細閱讀使用說明書或包裝盒上的安全警告和所有

說明事項。 

 訂立使用守則和程序，以防止未經授權者使用機器，例如：限制機器的電力供應和覆蓋

機器。相關的程序應記錄在案，並貼上告示讓所有相關工作人員知悉。 

 防範意外發生的重點在於教導學生慎用工具，維持良好的秩序，以及保持環境整潔。教

師示範時要說明相關的安全要點，使學生能妥善運用工具。  

 教師須設法減少學生攜帶工具四處走動的機會。如必須手持工具行走時，鋒口必須指向

地面，以減少在行走期間意外傷及其他人的機會。 

 

2.13.2 利器 

 不宜使用太鋒利、笨重或容易造成意外的工具。若有關工具已變鈍、有鏽蝕或不完好，

則不宜使用。 

 應仔細考慮是否有必要使用利器和切割工具。如有需要，建議使用具有可伸縮的刀片和

有適當安全鎖的用具。教師可考慮為學生提供預切材料或使用保護工具，從而減少學生

因使用切割工具而受傷的機會。 

 當使用尖銳的物品（例如：縫衣針或大頭針）時，須採取適當的措施，避免受傷，例如：

以容器盛載備用的大頭針、棄置時以紙張妥善包裹。 

 若學生必須使用尖銳的物品進行科學探究活動，教師須先教授他們如何正確和安全地

使用有關物品，以防止受傷。此外，教師須提示學生不可隨便玩弄剪刀、𠝹刀等利器，

更不可持尖銳及鋒利的工具四處走動。使用尖銳的工具時，須和他人保持適當的距離。 

 在進行切割的物品下面放置一塊墊板，以防止利器滑落，傷害學生及損壞桌面。使用利

器時，不可把身體任何部分（例如：手指）放在工具的鋒利部分（例如：剪刀、鎅刀）

的切割方向範圍內。有關使用鋒利工具的安全要點，可參閱由教育局編印的《小學視覺

藝術科安全指引》及《學校工場安全守則》的最新版本。 

 

2.13.3 銅線或其他金屬線 

 當需要利用金屬線進行活動時，應注意安全，避免被金屬線割傷。教師可用少量泥膠

或膠紙包裹金屬線兩端切口，避免刺傷。 

 

  

https://www.edb.gov.hk/tc/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resources/va-curri/safety_pri_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resources/va-curri/safety_pri_c.pdf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technology-edu/resources/tech-subjects/safe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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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4 熱熔膠槍 

 必須選用雙重絶緣認證的熱熔膠槍。熱熔膠槍宜設有明顯的指示燈／開關燈，提醒使用

者工具處於加熱狀態中。有關電器的選擇和使用安全指引，請參閲第 2.3 節。 

 教師需提醒學生戴上棉手套或其他隔熱手套，在成年人的指導下使用熱熔膠槍。 

 使用熱熔膠槍前，應先檢查熱熔膠槍是否完整無損。 

 熱熔膠槍開啟後，緊記不可以離開工作崗位，否則必須關上電源。暫時停止使用熱熔膠

槍時，須把它放置於合適和安全的托架上，並於托架下放置墊板，以免熔膠流出時損壞

桌面或學生誤觸熔膠而受傷。 

 若過度用力按下熱熔膠槍的扳機，可能會阻塞槍口，建議先停止按壓，待槍內膠條熔化

後，再慢慢扭動拉出膠條。 

 熔膠和金屬槍咀的温度很高，須小心使用。若不慎皮膚黏上熔膠，必須盡快以流動的清

水沖洗降温，並作適當治理。 

 

2.13.5 黏合劑 

 採用最低風險的黏合劑，使用時應考慮其毒性、刺激性及易燃性。盡量避免使用液體速

乾超能膠，以免意外濺入眼睛。 

 在處理黏合劑時，須戴上合適的手套，並確保室內的通風良好／足夠。 

 須遵從製造商的使用說明。黏合劑須存放在附有清晰標記的容器內，以及存放在學生無

法接觸的地方。 

 在使用樹脂和黏合劑後，務必徹底洗手，以免皮膚發炎或對化學物質產生過敏。 

 

2.13.6 發熱線切割器 

 建議以不需加熱的方法處理發泡膠（發泡聚苯乙烯）。 

 發熱線切割器應由教師操作，並在通風良好的地方進行切割。切勿將膠袋或發泡膠（含

有聚苯乙烯）加熱或燃燒，因為該等物品在受熱時會產生有害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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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7 使用光學顯微鏡（顯微鏡）的安全指引 

 

顯微鏡使用和操作： 

 使用顯微鏡前，教師應詳細講解各個部件的名稱和使用方法，以及操作中的安全注意事

項。 

 移動顯微鏡時應穩定地扶起顯微鏡，避免顛簸導致摔落或打翻。要輕輕地把顯微鏡放在

桌面上，不能重重地放下。 

 觀察顯微鏡前，應把顯微鏡燈光／反光鏡的反射光調整至較暗的狀態，以避免眼睛直接

照射到強光下。 

 用眼睛觀察置於顯微鏡載物台的樣本時，必須保持安全距離，不要令頭部直接貼近顯微

鏡。 

 用來協助觀察的工具，必須專注操作，小心觸碰。 

 在觀察時，先使用低倍鏡頭找到焦點，再切換到高倍鏡頭進行觀察。不要直接用高倍鏡

頭觀察，以防樣本或玻片與鏡頭碰撞。 

 觀察完樣本後，要把低倍鏡頭旋回原位，並蓋好防塵蓋。 

 

玻片處理： 

 小心處理樣本，在放置和取出玻片時要小心，以防玻片破裂刺傷手指。 

 取用玻片時要小心端正，避免玻片掉落破裂。 

 不要用手直接碰觸玻片樣本，觀察時只透過顯微鏡操作。 

 把玻片放在顯微鏡觀察台上時，要穩穩放好，不要移動玻片。 

 觀察完畢後，要立即取下玻片，防止壓碎玻片。 

 用過的玻片要放回玻片盒，不可亂放。 

 

安全和監督： 

 課堂上使用顯微鏡必須有教師監督，觀察時學生須輪流一人一台地使用，不要擁擠。 

 如有任何異常或事故（如發現破裂或污損的玻片），學生必須立即向教師報告。 

 使用後將顯微鏡放回指定的儲存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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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8 立體打印機 

 學校須參照生產商指示的安全措施，確保有關立體打印機的設備及裝置由合資格或已

受訓的人員安裝及維修，並且進行定期檢查和保養。 

 在小學階段，如需使用立體打印機，建議使用一般加熱熔化成型類的立體打印機 (例如：

熔融沉積成型(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 FDM)／熔絲成型(Fused filament fabrication, 

FFF)，其他類型的立體打印機涉及風險較高的程序，不應在小學使用。例如：黏著劑噴

塗成型(Binder Jetting, BJ)立體打印機的使用者或會吸入列印材料粉末；光固化立體成型

(Stereo Lithography Apparatus, SLA)立體打印機的加工過程涉及易燃化學品和紫外光燈，

未固化的樹脂可能令皮膚受傷、紫外光對眼睛構成傷害，貯存和使用酒精等易燃物品亦

可能引起火災和健康風險。 

 立體打印機所使用的列印材料，可能含有添加劑和著色劑，在打印過程中可能散發出有

毒的氣體。立體打印機應設置於裝有排氣系統的房間內。 

 立體打印機宜採用全封閉式機體及內置過濾系統。 

 在安裝和使用立體打印機前，須進行風險評估。制定使用安全守則和預防燒傷和燙傷的

安全措施。 

 相關設備應由曾受訓練的人員操作，學校不應讓學生自行操作。 

 學校使用立體打印機時，應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 

 使用立體打印機期間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遵守產品操作手冊所列的指引。 

 應使用不含毒性和易打印的指定打印材料，例如：聚乳酸(Polylactic Acid, PLA)。

不應使用於加熱時會釋放有毒氣體及揮發性有機物的材料，如 ABS 塑膠

(Acrylonitrile-butadiene-styrene copolymer, 丙烯晴‒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 

 由合資格或已受訓的人員更換打印材料。 

 上述機器發熱部分（尤其是「噴咀」）的運作温度可達 200°C 或以上，任何時候均

應避免觸摸發熱部分，以免燒傷或燙傷。 

 不應將身體任何部分伸進打印中的立體打印機內。 

 立體打印作品的邊沿可能會較鋒利，教師將作品分發給學生時宜給予適切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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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9 小型無人機 

 學校須指派管理員負責建立行政、控制和安全監督機制，以確保無人機操作安全並符合

《小型無人機令》、《操作規定參數指明公告》、《校舍內操作小型無人機的指引》和其他

相關通告的規定。 

 學校指派的管理員對校舍內操作小型無人機負整體責任，並負責確保小型無人機不會

危及任何人和財產。 

 管理員應確保在每次操作之前進行必要的風險評估。學校應制定（在發生火災或電池爆

炸、指揮和控制數據鏈路中斷、身體受傷等情況下）相應的風險緩減和緊急程序，並在

操作期間遵從該等程序。 

 在學校操作的小型無人機為根據《小型無人機令》的甲一類（在飛行過程中，重量不超

過 250 克）和甲二類（在飛行過程中，重量介乎 250 克至 7 公斤）。 

 小型無人機只作為教育或研究之用。 

 小型無人機只可在指定學校的校舍範圍之內使用，遙控駕駛員亦必須身處在同一校舍

的範圍內。 

 無人機系統遙控駕駛員必須身處現場，並確保無人機系統在整個飛行過程中維持在其

視線範圍內。 

 小型無人機遙控駕駛員於同一時間不得操作多於一架無人機。 

 小型無人機不得攜帶任何危險品。 

 在任何情況下，小型無人機飛行期間不可從機上掉下任何物件。 

 必須為甲二類的小型無人機進行註冊（https://esua.cad.gov.hk/）和附上標籤。 

 無人機系統的操作時間只限日間時間。日間時間指日出前半小時至日落後半小時的一

段時間（不包括兩者在內），而日出和日落以地面水平釐定。（參考《1995 年飛航（香

港）令》中「日間」的定義。） 

 小型無人機（包括裝設在或附連於該無人機的所有東西，或該無人機運載的所有東西）

的任何尺寸，在該次飛行期間的所有時間，不得超過 1 米。然而，旋翼任何兩端之間的

最遠距離可達 1.2 米。 

 小型無人機在任何時間，其飛行高度均不得高於憲報公告規定的飛行高度。 

 無人機的飛行地點應選擇在校園內空曠的位置（例如：操場），並避免在人多及擠迫的

地方上空及碰撞時會產生危險的物體或設施旁放飛。 

 飛行高度方面，該無人機的飛行高度不高於憲報（《小型無人機令》指明的飛行高度，

就甲一類無人機而言，不應高於地面以上 100 呎（約 30 米）；就甲二類無人機而言，不

高於地面以上 300 呎（約 90 米）。 

 飛行速度方面，就甲一類無人機而言，不超過每小時 20 公里；就甲二類無人機而言，

不超過每小時 50 公里。 

 小型無人機與沒有參與該次飛行操作的人、車輛或構築物之間的距離，在任何高度以橫

向量度，就甲一類無人機而言，均不得少於 10 米。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brief/thbtcr5995108_20210714-c.pdf
https://www.gld.gov.hk/egazette/pdf/20222611/cgn202226111276.pdf
https://www.cad.gov.hk/documents/AC-009_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brief/thbtcr5995108_20210714-c.pdf
https://esua.cad.gov.hk/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448c!en?INDEX_CS=N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448c!en?INDEX_CS=N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brief/thbtcr5995108_20210714-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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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無人機與沒有參與該次飛行操作的人、車輛或構築物之間的距離，在任何高度以橫

向量度，就飛行速度不超過每小時 20 公里的甲二類無人機而言，均不得少於 10 米； 

就飛行速度超過每小時 20 公里但不超過每小時 50 公里的甲二類無人機而言，均不得

少於 30 米。 

 

事故記錄和呈報： 

學校須按《校舍內操作小型無人機的指引》適當地記錄、呈報及跟進事故，詳情如下： 

 除教育局現行的呈報規定外，管理員亦應記錄與學校操作有關的任何受傷事件。 

 倘若發生任何與學校操作有關的事件，其中小型無人機飛出校舍並造成任何人死

亡或身體受傷，現場的教學或監督人員應立即向警方報案，然後發送電郵至 

sua@cad.gov.hk，通知民航處無人駕駛飛機組。 

 在意外或事件發生後 24 小時內，管理員須以書面形式通過 sua@cad.gov.hk 向民

航處無人駕駛飛機組提供有關情況的詳情和初步調查結果。 

 在意外或事件發生後 3 個曆日內，管理員應向 sua@cad.gov.hk 發送電郵提交完整

的調查報告。 

 

 

 

註： 

 其他有關小型無人機的安全規定文件及相關指引和操作小型無人機的一般安全操作指

引，請參閱民航處網站內的《小型無人機令（第 448G 章）》及「SUA 一站通」。 

 如有查詢，請聯絡民航處無人駕駛飛機組（電郵地址︰sua@cad.gov.hk）。 

 

https://www.cad.gov.hk/documents/AC-009_C.pdf
mailto:sua@cad.gov.hk
mailto:sua@cad.gov.hk
mailto:sua@cad.gov.hk
https://www.cad.gov.hk/chinese/sua_new.html
https://www.cad.gov.hk/chinese/sua_safetyreg_safetyguidelines.html
https://www.cad.gov.hk/chinese/sua_safetyreg_safetyguidelines.html
https://www.cad.gov.hk/chinese/sua.html
https://esua.cad.gov.hk/
mailto:sua@cad.gov.hk


38 

 

  

化學品及 
相關器材 
的貯存及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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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化學品的購置及貯存  

 

 購置化學品時，須先評估貯存和使用的危險性，並避免過量購置及貯存。學校內存放的

危險品，不得超出第 295E 章《2012 年危險品（適用及豁免）規例》所規定的豁免限額

﹙《危險品條例》及其附屬法例的修訂於 2022 年 3 月 31 日生效。詳情請參閱香港消

防處的網頁（https://es.hkfsd.gov.hk/dg/zh-hant/）﹚，另見《學校行政手冊》第 3.4.1 節。 

 如有需要，化學品應貯存在穩固的貯物櫃／層架，並存於上鎖的貯物室或貯物櫃內。有

關貯物室或貯物櫃的鎖匙應由負責教師保管。不應把化學品存放在高架上，以免因取用

時容器墮下而發生意外 。  

 所有化學品容器應附有清楚和正確的標籤及有效日期，以減低因長時間貯存化學品而

可能發生的意外。任何殘破及模糊不清的標籤，應立即更換。 

 有關小學科學科一般所需的化學品名稱、貯存分量及危險警告標籤，請參閱以下附表。 

 定期檢查化學品（例如：每三個月至半年），檢查化學品是否有異狀，以及是否過期。

如有問題，應立即更換並妥善棄置（詳見第 3.3 節）。 

 學校應製作一份清楚列明小學科學科所有現存的化學品及其所在位置的盤存報表，並

且定期更新（例如：每年一次）。 

 學校不應存放過量易燃液體。易燃液體須存放在陰涼和陽光照射不到的地方，亦應遠離

熱源及電源（包括乾電池）。易燃液體應該貯存於適當容器中，以清晰的標記展示「易

燃物品 Flammable Substances」的字樣。有關容器應存放在學生不易接近的地方。學校

亦不應存放有害或有潛在危險的氣體。 

 所有化學品特別是易燃物品不應存放在家庭用雪櫃中。因雪櫃温度調節掣及門掣於操

作時可能產生火花，有機會點燃易燃物品所揮發的氣體並引起爆炸。 

  

https://es.hkfsd.gov.hk/dg/zh-hant/
https://es.hkfsd.gov.hk/dg/zh-hant/
https://es.hkfsd.gov.hk/dg/zh-hant/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regulations/sch-admin-guid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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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小學科學科一般所需的化學品名稱、貯存分量及危險警告標籤 

名稱 分量 危險警告標籤 

酒精 

（乙醇，酒精燈用） 

（有效濃度：95%） 

1 公升以內 

  

酒精 

（乙醇或異丙醇，消毒用） 

（有效濃度範圍：60-80%） 

1/2 公升以內 

 

碘液 1 小瓶 

 

碳酸氫鹽指示劑 1 公升以內 
--- 

石灰水（稀氫氧化鈣溶液） 2 公升以內 
--- 

 

3.2 儀器及科學探究用品的存放 

 定期檢查所有儀器及物品，如發現有破損，應立即更換。 

 所有器材及物品用後應放回原處，以免遺失或構成危險。 

 如果儀器的温度過高，應使用適當的隔熱手套。運送儀器前應先在塑膠盆內放置一塊

防火墊。 

 易碎的儀器或物品不宜疊放，以免因受壓而引致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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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一般化學品／試劑的棄置 

 活動完畢後，切勿將用剩的化學品／試劑倒回試劑瓶，以免令瓶內的化學品摻入雜質。  

 科學探究活動的固體廢料﹙例如：使用過的棉花、紙巾和手套﹚應全部收集，然後用膠

袋密封，才可棄置。 

 在任何時候，教師均應利用塑膠托盆盛載裝有熱水或化學品的儀器或容器。 

 若課室或小學科學室中有洗滌槽，應先把科學探究活動的液體廢料（包括熱水）倒去，

然後用水緩緩沖洗洗滌槽，確保洗滌槽內沒有留下殘渣。否則，教師應在最方便的洗滌

槽內，作同樣的處理。 

 若液體混有殘渣，在傾倒時先要用隔器過濾，以免令洗滌槽淤塞。  

 若液體發出刺激性的氣味，請先確保室內空氣流通，根據化學品的特性，尋找適當的解

決方案。此外，不可將這些液體傾倒在課室內的洗滌槽，以免導致學生不適。 

 如發生意外，學校應迅速採取行動，以保障學生的安全。學校須密切觀察學生的情況，

並盡可能為受傷學生施行急救，直到該學生的情況明顯改善或已轉交醫護人員治理。如

學生的傷勢嚴重、情況惡化或需進一步的治療，學校應啟動危機處理機制以作出專業判

斷及決定適當的跟進行動。一切決定應以學生的安全為首要考慮，如對學生傷勢有所懷

疑，學校應以嚴重意外的方式處理。若患者失去知覺，應立即送院治理。 

 

 

註： 

 其他與科學探究活動有關的安全要點，可參考教育局編印最新版本的《科學實驗室安全

手冊》和有關「中學實驗室安全和管理」的教育局通函﹙第 132/2022 號﹚，以及日後不

時更新的版本。 

 有關常見的化學品的特性，可參考「物料安全資料表」（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簡

稱 MSDS）。「物料安全資料表」通常可於化學品供應商或互聯網上獲取。 

https://cd1.edb.hkedcity.net/cd/science/laboratory/safety/SafetyHandbook2013_Chinese.pdf
https://cd1.edb.hkedcity.net/cd/science/laboratory/safety/SafetyHandbook2013_Chinese.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science-edu/ref-and-resources/EDBCM22132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science-edu/ref-and-resources/EDBCM2213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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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全方位學習活動的意義 

 

全方位學習能輔助小學科學科課程的推行，把學習的範圍擴闊到課室以外，幫助學生

把跨學習領域的知識、技能和價值觀綜合運用。教師應善用政府部門及其他機構所提供的

社會資源，以及境外學習的機會，讓學生在真實環境中學習，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 

 

4.2 在香港境內進行戶外參觀與實地考察活動 

 

學校舉辦活動前應有周詳計劃，使參與學生清晰知道活動的性質及內容。保障學生安全 

是籌辦戶外活動的首要考慮。籌辦戶外活動需要教職員分工合作，互相配合，才能達至預期

的學習目標。各項戶外活動在籌劃和推展方面有不同的安全守則，而有些一般準則會適用於

各類活動。在活動前，教師必須先了解每項活動的細節、前往戶外參觀或考察活動場地的途

徑、有關的安全措施，以及就任何可能發生的問題擬定應變計劃。有關戶外參觀與實地考察

活動應注意的安全事項，已詳載於教育局發出的《戶外活動指引》（2023）。指引內容會因應

需要適時作出更新。 

 

以下內容摘錄自《戶外活動指引》（2023），方便教師參照。 

 

4.2.1 校長須知 

 學校應確保負責籌劃或帶領活動的教師／導師1具備合適的資格指導參加者進行有關活

動。同時，應鼓勵教師／導師接受急救訓練並每三年接受進修培訓，以確保學校具備足

夠已接受急救訓練的人員，帶領學生參加各項戶外活動。  

 為方便組織和管理，學校可將參加戶外活動的成員分成若干小組。小組組長可由學校委

派具備相關經驗和知識的教師、高年級學生或成年人擔任。 

 學校有責任確保活動參加者具備必要的技能、合適的體能及在活動前取得家長同意書。

家長應在活動進行前評估其子女的身體狀況，並在有需要時諮詢醫生意見，以決定其子

女是否適合參加該項活動。 

 學校必須確保所有參加者，包括教師／導師／組長均清楚知道在發生緊急事故時他們

要擔當的角色和職責。 

 舉行戶外活動時，教師／導師應帶備急救箱（建議物品載於《戶外活動指引》附錄 II）

及個人通訊器材（如手提電話），以便在出現緊急情況時作救傷及對外聯絡之用。 

                                                      
1 導師是指在某項特定活動具備合適資格的教練或訓練員。 

https://www.edb.gov.hk/tc/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activities/sch-activities-guidelines/Outdoor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activities/sch-activities-guidelines/Outdoor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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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發生意外，學校應即時處理，並盡快通知受傷學生的家長或家人。若有需要，應即時

知會警方。學校亦應記錄意外的詳情。（樣本載於《戶外活動指引》附錄 VII） 

 在舉辦戶外活動前，學校必須依偱適當的程序，知會警方及有關政府部門（程序載列於

《戶外活動指引》附錄 IV）；以及參閱教育局發出的相關通告及指引行事（可參閱《戶

外活動指引》附錄 IX）。 

 委派沒有參加活動的專責教師／導師在活動期間進行聯絡及監察工作，他們應： 

(a) 就有關的戶外活動與相關的人士聯絡或傳達信息； 

(b) 熟知學校舉辦戶外活動的詳情及運作，例如：活動性質、時間及地點、帶領活動的

教師／導師及其聯絡電話等資料，並解答校外人士或家長的查詢； 

(c) 在遇上緊急事故時，按既定應變措施知會學校管理層或專責人士；有需要時協助校

方聯絡家長、協辦機構或政府部門； 

(d) 在舉行戶外活動期間保持警覺，留意新聞報導、天氣變化並監察活動的進展，以便

適時將相關資訊轉告校方及帶領活動的教師／導師；以及 

(e) 在帶領活動的教師／導師未有於指定時間內向校方報告活動完結時，負責向警方

報案。  

 在可能的情況下，學校應確保給予所有學生（無論是否有特殊教育需要）參加戶外活動

的機會。同時，學校亦應向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所需的協助，例如：在戶外活動

時，學校須為智力障礙的學童隨身準備「個人資料及求助咭」。（有融合教育的學校，可

參閱《戶外活動指引》附錄 X 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參加戶外活動的教職員／照顧

者與學生比例」的建議；及「融合教育及特殊教育資訊網站」。） 

 校長須細心參閱教育局發出有關「綜合保險計劃」的通告，以了解其內容及承保範圍，

並須依循有關準則行事。同時，學校宜遵從以下各點： 

(a) 教師／導師或陪同人員均由校方委派。委派人員、活動內容、地點及時間安排等

須由校方核准，並保留有關記錄；以及 

(b) 學校若對「綜合保險計劃」承保範圍有疑問或遇有意外發生，須立即與保險公司聯

絡。 

 如活動涉及外購服務，校長須依循適用於有關類別學校的招標及採購程序，審慎行事

（可參閱《戶外活動指引》附錄 IX 的參考資料）。 

 

4.2.2 教師／導師須知 

 學校在大自然環境中進行具探索性、挑戰性及體力要求的戶外活動時，最少應有 1 名曾

接受急救訓練的成員隨隊。本局鼓勵教師／導師參加由香港聖約翰救傷會、香港紅十字

會、醫療輔助隊或職業安全健康局開辦的急救課程，並每三年接受進修培訓。 

 教師／導師應經常留意天氣報告及天氣預測。 

 教師／導師應注意活動範圍內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有關空氣質素健康指數的進一步

資料，可參閱環境保護署網頁和教育局《戶外活動指引》附錄 XVI 有關「空氣質素健

https://sense.edb.gov.hk/tc/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sch/sch-safety.html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sch/sch-safety.html
https://www.stjohn.org.hk/zh
https://www.redcross.org.hk/tc/index.html
https://www.redcross.org.hk/tc/index.html
https://www.ams.gov.hk/tc/
https://eform.oshc.org.hk/course/tchi/course/CourseDetail.asp?CouID=67
https://www.aqhi.gov.hk/
https://www.ep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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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指數」在健康風險達高、甚高或嚴重水平時，應安排與不應安排的體育活動，以及相

關的「常見的問與答」。 

 如天文台已發出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教師／導師應取消所有戶外活動。如一號戒備信號

在活動進行期間才發出，應立即前往最接近的安全地點暫避。在情況許可下，教師／導

師應安排參加者回家。假如天文台發出更高的警告信號，則應留在就近的安全地點，直

至風勢已無威脅方可離去。  

 如天文台發出雷暴警告、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火災危險警告，教師／導師應立即

停止所有戶外活動，並帶領參加者前往安全地點暫避，直至可安全回家為止。如雷暴警

告在舉行活動前發出，教師／導師應視乎活動性質及內容、舉行地點等，決定該活動是

否延期舉行或取消。 

 天文台發出寒冷或酷熱天氣警告，代表天氣會持續寒冷或酷熱。教師／導師應衡量情

況，決定活動是否需要延期舉行或取消。在寒冷天氣下，應要求參加者多穿保暖衣物以

預防低温症。在炎熱或晴天時，教師／導師應提醒參加者採取措施預防中暑和避免接觸

過量的紫外線。（參閱《戶外活動指引》附錄 XIII 和 XIV。） 

 學校應要求家長在戶外活動舉行當天為子女量度體温，並在學校提供的記錄表上填寫

有關資料。教師／導師應按家長交回的紀錄決定學生的身體狀況是否適宜參加戶外活

動（樣本參閱《戶外活動指引》附錄 XI）。如學生參與露營或連續多天的戶外活動，則

教師／導師應在每天進行活動前為學生量度體温。  

 教師／導師應留意參加者的表現及舉動，確保他們不會參與超越其體能及智能的活動，

並提醒參加者如感到身體不適，應即時報告，以便作出適當安排。  

 教師／導師必須培養參加者的責任感，令他們明白在保障自身和隊友安全方面所擔當

的角色。 

 參加戶外活動時，嚴禁參加者吸煙或玩弄火柴、打火機等易燃物品。 

 教師／導師應確保參加者在參加戶外活動時穿著恰當的服飾（包括穿上合適的衣服和

鞋履）。參加者亦應束起長髮、修剪指甲和固定眼鏡等。 

 教師／導師應提示所有參加者必須隨身攜帶身份證明文件，包括成人身份證或兒童身

份證（適用於 15 歲以上及 18 歲以下參加者）。  

 教師／導師應提示參加者採取適當措施避免蚊蟲叮咬以預防蚊子等傳播的疾病，例如

登革熱。參加者宜： 

(a) 穿著淺色長袖衣服及長褲； 

(b) 於外露的皮膚及衣服塗上含避蚊胺（DEET）成分的昆蟲驅避劑﹔及 

(c) 避免在樹蔭、草叢、隱蔽處或可管理範圍以外逗留過久。 

有關傳染病媒介疾病（例如登革熱）的進一步資料可參閱衞生防護中心的專題網頁。 

 教師／導師應留意戶外活動和四周環境的潛在危險，並採取相應的預防措施，以確保安

全。同時，教師／導師應鼓勵參加者在發現任何不尋常狀況／問題時，盡快知會他們。  

  

https://www.chp.gov.hk/tc/healthtopics/content/24/34622.html
https://www.chp.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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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有意外發生，應採取下列措施： 

(a) 視乎傷者情況進行急救，如有懷疑，不應魯莽行事； 

(b) 如非必要，切勿移動傷者。如情況許可，應立即將傷者送往診治，否則，應派一人

陪同求助者尋求援助； 

(c) 向外求救時，應填寫緊急事件記錄表（樣本參考《戶外活動指引》附錄 VI），並列

明下列資料： 

i. 傷者位置（記下地名、地圖座標或漁護署在長途遠足徑每隔 500 米設立的標距

柱編號）﹔ 

ii. 發生意外的時間﹔ 

iii. 受傷情況﹔ 

iv. 受傷者資料﹔ 

v. 報案者資料﹔及 

vi. 其他組員的人數和情況。  

 處理流血傷口時，救護者應戴上塑膠手套，避免直接沾染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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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境外遊學活動 

境外遊學活動是指由學校策劃、組織，並以校方委任領隊負責帶領學生到香港以外地區

作探訪、交流、研習或服務等活動。制定《境外遊學活動指引》的主要目的為提醒學校確保

遊學活動參加者的安全，學校須參考各主要學習領域的課程指引，按校本課程及學生需要，

設計合適的遊學活動內容，包括學習目標及相應的活動。學校應參考本局不時更新的《境外

遊學活動指引》，該指引可從以下教育局網頁下載。 

 

以下內容摘錄自《境外遊學活動指引》（2020）和《戶外活動指引》（2023），方便教師參

照。 

 

4.3.1 計劃及準備 

 學校宜因應學校發展的優次和校本情況，如人手編排、開支預算、舉行次數、其他學校

活動舉行時間等，整體規劃境外遊學活動。 

 負責境外遊學活動的領隊須具備帶領學生參與戶外活動或外地旅遊的經驗，其中最少

一名應為校內教師。  

 遊學團中最少應有一名具備急救知識的領隊或團員隨隊。 

 遊學團最少應由兩名領隊帶領。每名領隊2不宜帶領多於 10 名學生3。  

 就調派合適的教師帶領學生交流活動，學校應與教師保持溝通，並按各項活動的目標和

安排，適切安排教師擔任領隊的職務。因應個別行程往返的航班時間和教師翌日的工作

情況，學校宜靈活調配有關教師上課時間，為教師騰出空間在回程後有適當休息。如有

需要，學校可向學校管理委員會尋求意見和指示。 

 學校須考慮參加者4的能力以選定地點、設計行程及預計完成活動日數等及諮詢持分者

和學生家長有關詳情，令活動能夠有效地進行。  

 學校在選擇遊學地點時，宜考慮天氣、交通、衞生、語言、居所及食物各方面條件是否

合適。  

 學校應避免選擇有潛在危險的地區，例如：政治不穩、治安不靖、疫症流行、可能發生

地震或常有颱風吹襲、洪水泛濫等區域。  

 學校在出發前應擬定緊急應變計劃（例如：天氣、空氣質量指數／空氣污染級別（如適

用）、政局或交通安排出現變化而須延遲或取消行程、團員中途退出、發生意外後的處

理程序等），並向所有學生及家長說明。同時亦須設立學校與家長及協辦組織／接待單

位的緊急聯絡系統，以便隨時聯絡。  

                                                      
2 領隊除校內教職員外，亦可包括學校委任的家長、校友等成年人士。他們須清楚活動的性質及可能遇到的

問題，並願意承擔於遊學期間，照顧及管理學生在活動及起居各方面的工作。 

3 特殊學校的人手比例，則須參考《戶外活動指引》附錄 X《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參加戶外活動的教職員／

照顧者與學生比例》作適切安排。 

4 參加者泛指遊學團的全部成員。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activities/sch-activities-guidelines/Study%20Tours%20Guide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activities/sch-activities-guidelines/Study%20Tours%20Guide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activities/sch-activities-guidelines/Study%20Tours%20Guide_TC.pdf
https://www.edb.gov.hk/tc/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activities/sch-activities-guidelines/Study%20Tours%20Guide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activities/sch-activities-guidelines/Outdoor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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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集行程路線及有關資料，例如：住宿地址及電話號碼、當地的警署、醫院、診所或急

救站所在位置及途經各地的緊急救援電話號碼。有關資料可於出發前交予家長及學校

負責人，以備不時之需。 

 學校應安排「簡介會」向學生、家長及所有同行的成員詳細說明整個旅程安排、各人職

責及校方對學生和家長的要求，並提醒學生整個行程須依從領隊指示，遵守各項活動的

安全規則。  

 盡可能在出發前安排相關的訓練課程，內容可考慮以下幾項： 

(a) 互相認識 

(b) 團隊精神 

(c) 遵守紀律 

(d) 待人禮儀 

(e) 安全常識 — 防蚊、防火／火警逃生、電器使用、飲食衞生、道路安全、迷途應

變、財物保護、意外受傷等 

(f) 出入境（海關）常識 

(g) 所需帶備物品 — 衣物、藥品、零用錢等 

(h) 目的地的風俗習慣及禁忌 

(i) 一般境外旅遊的注意事項 

(j) 應變計劃 

 

 編配學生住宿組合時，最好安排二人或以上同房，方便互相照顧。住宿名單一經編定，

如沒有特別原因，不應讓學生自行更調，以免造成混亂。  

 學校應參閱及適當地遵照衞生署相關網頁內所載列有關各種健康風險、疫苗接種等旅

客保健建議。   

 學校應取得學生的家長同意書及健康證明，同時了解他們的健康狀況。如參加者在出發

前已感身體不適，學校或領隊應勸喻參加者考慮自身的健康狀況，並諮詢醫生意見，切

勿勉強成行；如參加者出現流行傳染病病徵，為顧及其他團員安全，該等人士不應隨團

出發。  

 學校應盡早檢查參加者的有效旅行證件，並在有需要時查核參加者提交的防疫注射證

明。如證件有效期或注射疫苗類別不符入境地區所具列要求，學校應提醒參加者從速申

請辦理。  

 每位遊學團成員應具備合適的旅遊及醫療保險。學校應提醒家長按需要自行購買合適

的保險（包括醫療保險、個人意外保險及需要緊急支援服務的費用等），以加強保障。

學校亦可在徵得家長／教師的同意後，代表家長／教師另行為學生／教師購買相關保

險，但家長／教師有權決定購買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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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遊學期間應須注意事項  

 領隊須留意當地天氣預測及新聞報道，如情況有任何變化，宜及早準備應變計劃。  

 領隊必須清楚各參加者的健康情況，以決定應否讓某些成員參與當日的活動，並適時就

個別情況作出適當安排。領隊應盡快安排身體不適的團員就醫，然後根據醫生意見，對

患病者及其他團員採取有效的預防措施。如有需要，領隊須盡快將團員的健康情況告知

家長及學校。 

 領隊應攜帶旅程所需的安全裝備，例如：急救箱、通訊設備（手提電話）和電筒等。 

 學校可將學生分成若干小組，每組由一位領隊負責照顧。  

 境外遊學首要以安全為原則，活動宜以集體或小組形式進行，盡量避免學生單獨行動。

領隊宜勸喻學生攜帶旅遊證件副本，以便在必要時作身份識別之用。同時，學生如發現

可疑／不尋常事件，應盡早向領隊報告。  

 每日活動前，領隊應清楚向參加者說明當日行程或活動內容。活動完成後，也應安排會

議或分享會，藉以檢討參加者表現、行程編排及相關的安全措施，並為翌日的活動作好

準備。  

 乘搭交通工具（包括飛機、輪船、火車和汽車）時，參加者宜提高警覺，遵守各類交通

工具的安全規則，並留意緊急逃生路徑或出口。  

 領隊須注意乘搭車輛的安全車速，有需要時應向司機或負責接待人士提出對有關問題

的重視。同時，領隊應關注駕車司機是否有足夠時間休息、或按時輪值更替，避免沒有

間斷的長時間駕駛；在惡劣天氣或行程緊迫的情況亦不宜勉強行車。  

 入住當地酒店時，學生必須第一時間了解「安全走火路線」，並要熟習當發生緊急事故

時的逃生方向、逃生路徑及緊急集合地點。  

 領隊應帶備負責的小組成員名單及其住宿房號等資料，方便召集及核實人數；領隊的房

號及電話號碼亦宜知會參加者，方便聯絡之用。 

 領隊應經常提醒參加者妥善保管旅遊證件及個人財物。 

 參加者於睡前應將房門鎖匙、電筒及隨身重要物品安放於方便位置，即使在黑暗中也能

盡快拿取。  

 參加者應小心注意個人飲食衞生，避免進食未經煮熟的食物及飲用未曾煮沸的食水。同

時，亦不宜光顧衞生環境惡劣的攤檔或食肆。  

 參加者宜定時清潔個人衣物和保持個人清潔衞生。避免在人多及空氣污染嚴重的地方

作長時間逗留。如有需要，應戴上口罩，以減少受細菌及病毒感染的機會。 

 參加者應佩戴手錶，留意各項活動的集合和回程時間，並依指示準時到達預定地點集

合。  

 參加者應帶備長袖衣服及長褲，防蚊油／防蚊膏及防曬膏等物品，以避免蚊蟲叮咬及在

烈日下曝曬。  

 學生若需短暫離隊外出，應於事前由家長向學校申請。學生離隊時，須有指定的成年人

陪同。學生並需知會領隊及同行成員有關出外地點、回程時間及聯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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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須注意作息時間，以保持體力，應付全程活動。  

 領隊須依照學校既定的匯報機制，定時向在港的學校負責人報告全團狀況及活動進展，

方便學校掌握最新情況及回應家長查詢。  

 在任何情況下，境外遊學活動應以參加者的安全為首要行事原則，期間並無妥協餘地。

如在遊學期間出現任何特殊的情況而需要當地官方部門，例如警方等協助，領隊應即時

按實際需要採取適當行動，確保無任何延誤。 

 在行程中假若需要援助時，遊學團領隊應考慮致電入境事務處「協助在外的香港居民服

務」的 24 小時熱線（號碼：+852 1868）尋求協助。 

 如在內地遭遇意外事故（例如：交通事故、火災等）、其他突發事故（例如：遇劫、遇

襲等）或傷亡，應立刻向當地公安機關報告，尋求協助。內地報警電話為 110，醫療救

護電話為 120 5，消防火警電話為 119，及交通事故報警電話為 122。 

 身處海外的香港居民，在有需要時，可以聯絡中國駐外使、領館提供協助及服務。因此，

領隊須備有相關的中國駐外使、領館的資料。 

 

4.3.3 境外遊學活動的整體考慮 

 學校制訂安全措施時，除參考以上臚列的資料外，仍須因應遊學活動的性質、參加者

的能力／條件及探訪地區的客觀環境等因素作出適當調整，以兼顧活動的原意及安全

的原則。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局在其網址上設立了「外遊警示制度」，協助香港居民更容

易了解前往較多港人外遊的地區時可能面對的人身安全風險。學校在策劃遊學團時，

應遵照保安局對當地的外遊警示，審慎行事。 

 入境事務處已在其網址設立「外遊提示登記服務」，遊學團領隊（例如：教師領隊）

可使用這網上服務登記聯絡方法及行程。當身處外地而發生緊急情況時，入境事務處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可根據領隊提供的資料以聯絡遊學團並提供切實可行的協

助。 

 在可能的情況下，學校應確保所有學生，不論是否有殘障，均有參與境外遊學活動的機

會。此外，學校亦應向有殘障的學生提供所需的協助，例如為智障學童隨身準備「個人

資料及求助咭」，並由領隊為該等學童保管照片及旅遊證件副本，以備不時之需。 

 學校須細心參閱教育局發出有關「綜合保險計劃」6 的通函，以了解其內容及承保範圍，

並須依從有關準則行事7。一般而言，綜合保險計劃並不是學生／教師的個人全面保險，

                                                      
5 如需救護車出勤，使用者需要支付相應費用，包括車費及搶救治療費。 

6 「綜合保險計劃」並不是學生／教師的個人全面保險，如家長希望子女／教師希望獲得個人全面保險的保

障，如旅遊保險、人壽保險、人身意外保險、醫療保險、危疾保險等，可按需要自行向任何保險公司另外

購買。如有需要就學生／教師參與學校活動投購額外的團體人身意外保險，學校可在徵得家長／教師的同

意後，代表購買與否。家長／教師另行為學生／教師購買相關保險，但家長／教師有權決定購買與否。 

7 官立學校的公務員如在參與境外遊學活動時發生意外受傷，所屬學校須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有關呈報公

務員因公受傷的規定，適時呈報及處理。 

https://www.immd.gov.hk/hkt/services/Assistance_Outside_Hong_Kong.html#a
https://www.immd.gov.hk/hkt/services/Assistance_Outside_Hong_Kong.html#a
https://www.sb.gov.hk/chi/about/welcome.html
https://www.sb.gov.hk/chi/ota/index.htm
https://www.immd.gov.hk/hkt/index.html
https://www.gov.hk/tc/residents/immigration/outsidehk/roti.htm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sch/sch-safety.html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sch/sch-safe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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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希望獲得個人全面保險的保障，如旅遊保險、醫療保險等，家長／教師可按需要如《境

外遊學活動指引》（2020）第一部分第 17 項所載自行購買或學校在徵得家長／教師的

同意後代表其購買相關保險。同時，亦請學校遵從以下各點： 

(a) 領隊均由校方委任。委任人員及活動內容、地點及時間安排等須由校方核准，並記

錄在案；以及 

(b) 如有關於保險承保範圍的疑問或發生意外，學校須立即與保險公司聯絡。 

 學校舉辦或與機構或外地學校合辦遊學團事宜時，應參閱《戶外活動指引》（2023）第

一章（校長、教師／導師須知）及第二章（陸上活動一般措施），以及本局所發出的相

關通告／信函，並須依循適用於有關類別學校的招標及採購程序，審慎行事。 

 學校可借用校內組織， 例如家長教師會、校友會的人力資源協助舉辦活動，但籌辦組

織遊學活動必須由學校主導，以配合校本課程及學生的需要。此外，學校亦應善用本局

所提供的資源，例如於 2019/20 學年起為公營及直接資助計劃（直資）學校提供的額外

行政職級人手／資源（即「一校一行政主任」政策）， 以加強學校的財務管理及行政支

援。 

 若透過適用的招標及採購程序委託機構安排境外遊學活動，承辦機構須為合法持牌的

旅行社，隨團工作人員應持有由香港旅遊業議會發出的有效領隊證。同時，為保障參加

者，學校亦可要求承辦機構提供隨團工作人員的性罪行定罪紀錄、所採用旅遊車其車齡

及車上安全裝備、司機駕駛安全紀錄等資料。 

 學校如向旅行社採購服務，擬定合約時應考慮實際運作及可能出現的事故，加入相關的

條文，例如有關行程和探訪的具體要求、更改行程的機制、分期付款的安排、不可抗力

的責任條款，以及因取消或延遲活動而需作的退款安排等，以加強保障學校權益。各校

進行書面報價／招標／擬定合約時，應就邀請書及書面報價／招標文件／合約上擬採

用的條款和條件尋求獨立的法律意見，並在有需要時徵詢其他相關專業人士的意見。 

 香港旅遊業議會於其網址上載之《經營遊學團及交流團守則》，臚列了有關外遊應注意

的事項，學校在籌辦遊學團前，宜參考有關守則。此外，該議會會定期舉辦外遊領隊證

書課程，學校可衡量需要安排教職員修讀。相關資料可瀏覽以下網頁： 

(a) 《經營遊學團及交流團守則》   

(b) 外遊領隊證書課程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activities/sch-activities-guidelines/Study%20Tours%20Guide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activities/sch-activities-guidelines/Study%20Tours%20Guide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activities/sch-activities-guidelines/Outdoor_TC.pdf
https://tichk.org/zh-hant
https://www.tichk.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3/242c.pdf
https://www.tichk.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3/242c.pdf
https://www.tichk.org/zh-hant/courses/tour-esc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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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調查、蒐集及訪問活動應注意事項 

 如學生需要進行戶外資料蒐集活動，例如到博物館、與 STEAM 教育或創新科技有關機

構或政府部門蒐集資料，教師應考慮學生往返活動場地及學校途中的安全。教師必須提

示學生先要取得家長的同意，並在教師、家長或其他成人的陪同下進行。 

 在進行活動前，教師應向學生提供相關的資料及作講解，並安排充足的時間讓學生進行

資料蒐集。所需蒐集的資料亦應符合學生的能力和程度。 

 教師必須考慮調查或訪問地點的環境問題，例如偏遠、僻靜、交通太繁忙或治安情況不

理想，都不應由學生獨自進行。為確保安全，應在教師或家長陪同下進行，甚至因應情

況更改當天行程。  

 教師應讓學生清楚明白進行活動的目的。 

 教師應明確指示學生可進行訪問的範圍。未經教師同意，學生不可離開指定範圍，亦不

可跟隨受訪者離開。 

 在進行活動期間，盡量避免對他人構成不便或影響。   

 若受訪者是陌生人，必須由教師或家長陪同才可進行。  

 進行訪問前，宜提醒學生先要徵得受訪者的同意，持有禮貌及尊重他人的態度，並應留

意其情緒的變化，不宜勉強進行。 

 學生進行調查、蒐集及訪問活動時須遵守有關場所或機構的管理規則。 

 若需要攝影或攝錄，應事先徵得受訪者或相關單位的同意。 

 

4.5 相關指引和其他建議 

 學校舉辦有關的活動時，應同時參閱教育局及其他有關政府部門發出的指引、通告及

單張。參考資料見附錄三。 

 學校擬訂外出活動通告時，應提醒學生必須攜帶已蓋校印的學生手冊，在緊急情況下

協助核對學生的身份。 

 活動行程不宜過緊密（特別是第一天），以免參加者過於疲累，或會因而病倒。 

 家長必須申報學生有沒有食物敏感和藥物敏感的情況。用餐前，領隊或隨團教師可再

次提醒有食物敏感的參加者避免進食可能會引發他們敏感的食物。 

 個別人士在使用含有高濃度避蚊胺的產品或接觸過量避蚊胺後會引致皮疹、水泡和令

皮膚及黏膜受刺激。選用昆蟲驅避劑時，應留意衞生防護中心「使用昆蟲驅避劑的注

意事項」的提醒。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38927.html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389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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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處理意外應注意的事項  

 

 根據《教育規例》第 279 章 附屬法例 A 第 55 條（2）的規定：「每間學校最少須有 2

名教員曾接受急救訓練」。因此，學校應該鼓勵教師參加政府承認的急救證書課程（包

括由香港聖約翰救傷會、香港紅十字會、醫療輔助隊或職業安全健康局開辦的急救課

程），並每三年接受進修培訓，以確保遇事學生在救護員到場前，得到適當照顧。學校

亦應同時備有急救手冊，以供教員參考。   

 當意外發生時，應保持鎮定，並採取適當的急救措施。 

 如遇有嚴重受傷或懷疑傷者傷勢嚴重，為了讓傷者盡速獲得救治，應利用 999 電召救傷

車。 

 

 

5.2 一般意外的急救措施  

 

5.2.1 處理輕微燒傷及燙傷 

 將傷者移離熱源，並安慰傷者。  

 把受傷部位持續以大量清水沖洗 10 分鐘以上，或直至減輕痛楚。用乾爽的消毒敷

料／紗布覆蓋傷處，再用繃帶包紮。不可使用黏性敷料。 

 切勿在傷處塗上潤膚液、油膏或其他化學品。 

 切勿弄破水泡，或面向傷處咳嗽或說話，以免造成傷口感染。 

 盡量減少受傷部位的活動，和避免不必要的碰撞，以免擦傷傷口。 

 如有需要，安排傷者求醫。 

 

5.2.2 處理割傷及外出血 

 安慰傷者。 

 不應讓學生處理其他同學的傷口。教師應避免用手直接接觸傷口或血液，應先戴上

用後即棄的膠手套才處理傷口。 

 檢查傷口，留意是否有異物。如傷口沒有異物，可以使用直接加壓止血法，以消毒

紗布或乾淨敷料直接施加壓力。 

 若輕微受傷，用清水或消毒藥水清洗傷口，不要抹去血凝塊。 

 止血後，用適當的敷料覆蓋傷口。 

 如傷口有異物，或當直接加壓止血法未能收效時，可使用間接壓法，在傷口四周施

壓，置敷料於異物周圍以作固定止血，並且盡快尋求醫治。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279A!zh-Hant-HK
https://www.stjohn.org.hk/zh
https://www.redcross.org.hk/tc/index.html
https://www.ams.gov.hk/tc/
https://eform.oshc.org.hk/course/tchi/course/CourseDetail.asp?CouID=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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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傷勢嚴重，應讓傷者躺下，並抬高受傷部位（骨折者除外）。如無法判別傷者是

否有骨折情況，嘗試由傷者自行抬高受傷部位，如傷肢可活動，則協助傷者將它墊

高。除非現場有危險，否則應盡量避免移動骨折的傷者，以防其傷勢惡化。 

 使用清潔的敷料覆蓋傷口，然後用直接加壓止血法。如流血不止，應蓋上另一層敷

料，切勿移開最初蓋著傷口的敷料（以免扯開血凝塊），然後用繃帶包紮。包紥後，

須評估傷肢遠端的感覺、温度及活動能力等，以免包紥過緊，阻礙血液循環。失血

過多可引致休克，應即時把傷者送院救治，不應延誤通報。 

 應小心處理受血液沾污的物件，並採取下列預防措施：  

 切勿用手直接接觸染血的物件，應戴上用後即棄的膠手套。  

 處理明顯可見的血漬，使用以 1 比 4 稀釋家用漂白水（例如：把 10 毫升家用

漂白水加入 40 毫升清水混和）清洗沾污的地方。  

 染血的手套、敷料、棉塊等，必須適當地棄置。 

 有關校內預防血液傳染病的安全措施，學校可從「衞生防護中心」網站下載指

引及有關健康資料，例如《學校／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幼兒中心預防

傳染病指引》。 

 

5.2.3 處理眼睛受傷 

 任何眼部受傷均應視為嚴重個案處理，傷者須即時送院治理，不得延誤。  

 如遇化學品濺入眼睛，應立刻用大量清水沖洗受傷的眼睛最少二十分鐘或直至救

護人員到場，沖洗時不要讓水濺及傷者沒受傷的眼睛。切勿嘗試用酸或鹼中和受傷

眼部內的化學品。提醒傷者不要揉擦眼睛。  

 洗眼瓶內的蒸餾水應經常更換，以確保衞生，並且在緊急情況下可隨即使用。 

 

 

 

  

使用洗眼設備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guidelines_on_prevention_of_communicable_diseases_in_schools_kindergartens_kindergartens_cum_child_care-centres_child_are_centres_chi.pdf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guidelines_on_prevention_of_communicable_diseases_in_schools_kindergartens_kindergartens_cum_child_care-centres_child_are_centres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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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處理觸電 

 在安全的情況下，截斷有關電源，把傷者與電源分隔。如未能確定傷者是否已與電

源分隔，切勿直接用手觸摸傷者。如無法即時截斷電流，應站在乾爽的絕緣物料上，

例如：木箱、膠墊，並以其他乾爽的絕緣物件設法把傷者與電源分隔。 

 檢查傷者觸電處的灼傷程度。若傷勢嚴重，應用消毒敷料覆蓋傷口，再用繃帶包紮，

然後送院治理。 

 若觸電引致呼吸及心跳停頓，須立即施行心肺復甦法及使用自動心臟除顫器。 

 

 

5.3 意外紀錄 

 學校應把學習活動中所發生之一切意外作詳細的紀錄。如發生了嚴重意外／事故（例

如曾把傷者送院救治），學校必須參考附錄一的表格填寫一份詳細報告，送交所屬的區域

教育服務處。詳情可參考附錄一：小學科學科學習活動意外紀錄 (樣本)。紀錄應包括： 

 事件發生的日期、時間、地點 

 受傷者的資料 

 意外的詳情 

 進行學習活動的資料 

 處理方法 

 聯絡學生家長或監護人 

 事後跟進 

 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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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設置急救箱應注意的事項 

 

 急救箱須安放在當眼及容易取用的地方。 

 在沒有急救箱的戶外活動地方，則須於當眼處張貼告示，指示最近的急救箱所在位置。 

 進行戶外活動時，例如實地考察，教師應攜備一個急救箱，供緊急情況使用。  

 為了避免感染血液傳染病，學校應在急救箱內存放「用後即棄」的塑膠手套、藥棉、已

消毒的敷料／紗布及消毒藥物。  

 各項急救用品（例如：生理鹽水、消毒藥水）應註明購買及有效日期，並應適時添補或

更換。 

 無論何時，急救箱的物品均須齊全。學校應指定人員負責定期檢查急救箱內的物品，以

確保備有足夠的存量，以及狀況妥善。 

 

 

定期檢查急救箱內的物品 

 

 所有教師均應熟識急救箱內的物品及用途。 

 有關急救用品的存放及注意事項見教育局《學校行政手冊》第 3.4.3 節及其附錄一。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regulations/sch-admin-guid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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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急救箱內應存放的急救用品建議清單 

 負責管理急救箱的人士須確保以下事項： 

 急救箱內備有急救用品一覽表； 

 所有藥物均貼上適當的標籤； 

 定期檢查物品的數量，看看是否需要增補； 

 檢查藥物的有效日期，以便預早更換。 

 根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工作地點的負責人都須在工作地點，提供足夠的設

施，以治療因在該等工作地點發生的意外而對僱員造成的身體傷害。 

 急救用品建議清單8： 

1. 經消毒的生理鹽水或蒸餾水（清潔傷處用） 

2. 酒精（清潔器具用） 

3. 用後即棄膠手套（以避免徒手直接接觸傷患處或血液） 

4. 外科用口罩 

5. 不同大小的消毒敷料／敷料包／紗布（獨立包裝） 

6. 不同闊度的彈性繃帶 

7. 三角繃帶 

8. 棉棒、藥棉 

9. 不同尺碼的膠布 

10. 剪刀 

11. 鑷子 

12. 洗眼用的噴壺或眼杯 

13. 冷敷墊9 

14. 電子體温計 

15. 人工呼吸面膜（用後即棄）或人工呼吸袋裝面罩 

16. 緊急求助資料（例如：鄰近救護站的聯絡電話號碼） 

 建議額外設置用品：自動心臟除顫器（AED）（學校應考慮添置此急救器材，以加強

保護學生和員工，並且鼓勵學校人員接受有關訓練）（請參考「香港消防處 -- 心肺復

甦法及自動心臟除顫器網上學習資源」的相關網頁） 

  

                                                      
8 各項急救用品應註明購買及有效日期，並應適時添補或更換。 

9 部分冷敷墊須存放於雪櫃冰格內。有關冷敷及熱敷用品使用須知，請瀏覽衞生署相關網頁。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09!zh-Hant-HK
https://www.hkfsd.gov.hk/chi/education/cpr_aed_olr.html
https://www.hkfsd.gov.hk/chi/education/cpr_aed_olr.html
https://www.mdd.gov.hk/filemanager/common/information-publication/hot_and_cold_chi_20200121_v6_with_photo.pdf
https://www.mdd.gov.hk/tc/hom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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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活動可能引起 
學生身體不適和 
情緒問題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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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避免進行引致學生身體不適的活動 

 

教師須確保學生的生理及心理狀況許可，才可進行以學生為對象的科學探究活動。若學

生有相關的健康問題，則不應參與這類科學探究活動。 

 因健康情況而豁免上體育課的學生，不應參與有劇烈運動成分的生理科學探究活動。某

些有關生理的科學探究活動，例如：量估肺活量及研究運動對心跳的影響，可能令作為科學

探究活動對象的學生身體不適。在進行這些科學探究活動時，不應比較誰的肺活量最大或誰

的心跳最快。學生不同的測試結果，是基於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不應以科學探究活動作為體

力的比拼。此外，亦應提醒學生如在科學探究活動過程中感到不適，須立刻終止科學探究活

動。 

 

7.2 處理學生情緒問題應注意的事項 

 

 教師可因應課程需要而設計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無論學生在學校內、戶外或甚至香港

境外進行學習，教師都應對學生的需要和感受保持敏銳觸覺，以避免他們在進行活動時出現

情緒問題而影響個人或其他人士的安全。  

 在設計學習活動時，教師應避免設計可能引致學生或他人情緒不安或感到尷尬的活動。 

 教師在策劃活動時，應注意如何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或指導，讓他

們可親身參與小學科學科的學習活動。如有需要，可邀請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或校

內具備照顧有相關類別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知識／經驗的學生支援小組成員，協助制

定照顧學生的措施和應變方案。如欲了解常見的特殊教育需要，可參閱教育局「融合教

育及特殊教育資訊網站」的資訊。 

 進行戶外學習活動前，教師可評估個別特殊需要學生的情況，按需要增加隨行教職員的

人數，或邀請學生的成年家人／監護人陪伴學生參與活動。 

 教師應留意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學習特性，從而調適教學策略。例如：部分患有自

閉症學生對聲音、光線和觸覺等反應冷漠或過敏，或因對四周的環境或轉變無法理解而

情緒波動。教師在策劃相關科學探究活動的過程時，宜向熟悉該學生學習需要的教師商

討，因應個別學生的需要調適活動設計。 

 活動期間，教師宜多留心學生的情緒反應。如發現個別學生出現不安或尷尬的情緒和行

為，教師須小心處理，不應勉強他們繼續參與活動。如學生在活動過程中出現騷擾他人

情況或出現情緒問題，教師宜先讓該學生冷靜下來，才作出跟進。如有需要，教師可尋

求專業支援，例如：學校社工、輔導組和訓導組同工，給予學生適當輔導及跟進。 

 教師應建立良好的課堂常規，以助提升學習成效及減低發生意外的機會。 

https://sense.edb.gov.hk/tc/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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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小學科學科學習活動意外紀錄 (樣本) 

 

參考《香港學校體育學習領域安全指引》 

（一）意外發生的日期、時間和地點 

日期：  時 間 ：  地點：  

 

（二）受傷者的資料（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加上✓號） 

 教師        學生 （班別：___________）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 

傷者姓名：          性別：___________   年齡：        

 教師        學生 （班別：___________）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 

傷者姓名：          性別：___________   年齡：      

（三）意外的詳情 

意外發生時正在進行的活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意外發生時，負責人的位置和工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意外發生的情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傷情況：  

 

 

（四）進行學習活動的資料 

教學單元：       課題：  

活動目的：  

 

（五）處理方法（包括進行急救） 

 

 
 

 

（六）曾向下列單位求助（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加上✓號） 

 通知時間及通知者  人員抵達時間 

 消防處﹙如召喚救護車﹚    

 警務署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    

上述人員抵達後所採取的行動：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e/references_resource/safety-guidelines/Safe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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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聯絡學生家長或監護人  

 

首次聯絡時間：________    成功聯絡時間：_______   抵達時間：_______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 : _______________  

該家長或監護人曾採取的行動：   

 

 

 

（八）事後跟進 (負責人及日期) 

 

 

 

 

 

（九）改善建議 (負責人及日期) 

 

 

 

 

（十） 備註 

 

 

 

 

（十一）報告人 

 

報告人 (一 )：  
 

 
 

 

 （以正楷填寫姓名）  （職位）  （簽署） 

報告人 (二 )：  
 

 
 

 

 （以正楷填寫姓名）  （職位）  （簽署） 

 

 

報告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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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觀測日食的方法（適用於觀測太陽） 
 

為確保安全，切勿用直接觀察的方法觀察日食，建議使用間接的方法觀測日食。 

請參閱以下兩個方法： 

 

1 針孔太陽投影盒   

此方法較適宜用於日食發生於太陽在中天（天頂）的位置。 

 

 

日出(Sunrise) 

日落(Sunset) 

（鋁箔，俗稱「錫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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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製作方法10 

 工具：鞋盒、黑卡紙、白紙、切紙刀、針、膠紙、鋁箔 （俗稱「錫紙」）、指南針、

手錶／計時器。 

 步驟： 

1. 把鞋盒豎起，內裏覆蓋黑紙，底部則貼上白紙作為屏幕。 

2.  在豎立的鞋盒頂部中央開一個正方孔（約2厘米 X 2厘米）。 

3.  把鋁箔貼在正方孔之上，然後用針小心地在鋁箔的中央刺出一個小孔。 

4.  在鞋盒其中一個側面開一個長方孔作觀測太陽影像的觀測口。開口不用太大，

能清楚看見底部屏幕是為合適。 

B. 使用方法 

 把針孔投影盒攜至露天地方，放在平坦的地面或桌子上。先以指南針確定方向，

然後移動投影盒，讓盒的開口處對著北方，有小孔的一邊向上，貼上白紙的一邊

朝下。 

 當太陽在天頂附近時，陽光經過小孔，將太陽投影成一個光點，投射在下面的白

紙上。 

 若日食發生時，太陽不在天頂附近，則必須調較投影盒的開口處，直至光點可投

射在下面的白紙上。 

 留意光點較小針孔為大。若針孔與白紙的距離為25厘米，則光點的直徑約為2.5毫

米。（若針孔與白紙的距離加大，光點亦隨之變大，但會較暗。） 

 留意日食時小光點有何變化。（由於陽光斜照於白紙上，所以太陽的影像會稍為拉

長。） 

C. 繪畫日食的過程與太陽位置的變化 

 把盒子固定在桌子或地上，用鉛筆把太陽的形狀描繪在白紙上。 

 學生可以在整個日食過程中（包括開始前與結束後的15分鐘），每隔一段時間（例

如：30分鐘 ）把太陽投影在白紙上的位置和形狀同時記錄下來，便可知道日食的

過程，以及太陽在天空的位置如何改變。 

 2   樹葉投影法 

 切勿直接從葉縫中觀看太陽。 

 樹葉間的小縫隙作用有如針孔，當陽光透過它們時，太陽的影像就會投映在地面

上。我們只要在樹旁觀看太陽在地上的投影，就可以觀測日食的過程。 

 我們還可以利用攝錄機攝錄日食的過程。 

                                                      
10 若學生必須使用較尖銳、鋒利的工具／物品進行活動，教師須先教授他們如何正確和安全地使用有關物

品，以免受傷。 



 

66 

 

附錄三：相關的指引、通告及參考資料 

 

(I) 教育局指引及手冊 

 

教育局（2010）。中學科技與生活／家政科教學安全手冊。香港：作者。 

 

教育局（2013）。科學實驗室安全手冊。香港：作者。 

 

教育局（2015）。小學視覺藝術科安全指引。香港：作者。 

 

教育局（2018）。香港學校體育學習領域安全指引。香港：作者。 

 

教育局（2020）。境外遊學活動指引。香港：作者。 

 

教育局（2020）。學校工場安全守則。香港：作者。 

 

教育局（2023）。戶外活動指引。香港：作者。 

 

教育局（2023）。學校行政手冊。香港：作者。 

 

課程發展議會（2017）。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香港：作者。 

 

課程發展議會（2024）。科學（小一至小六）課程框架（定稿）。香港︰作者。 

 

 

(II) 教育局通告及通函 

 

1. 「綜合保險計劃（公眾責任、僱員補償及團體人身意外）」（教育局通函第 120/2021

號） 

2. 「學校投購保險」（教育局通告第 16/2004 號） 

3. 「有關學校安排參觀古蹟及考古遺址活動指引」（教育局通告第 2/2001C 號） 

4. 「熱帶氣旋及持續大雨幼稚園及日校適用的安排」（教育局通告第 4/2016 號，2021

年 4 月更新） 

 

上述的手冊、指引、通告及通函會因應需要適時作出更新，有關資料內容的最新版本

可於教育局網頁或有關部門的網站查閱。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kla/technology-edu/resources/technology-and-living/Safety_Booklet(Chi)_final_2010_r1.pdf
https://cd1.edb.hkedcity.net/cd/science/laboratory/safety/SafetyHandbook2013_Chinese.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resources/va-curri/safety_pri_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e/references_resource/safety-guidelines/Safe_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activities/sch-activities-guidelines/Study%20Tours%20Guide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technology-edu/resources/tech-subjects/SAFETY_IN_SCHOOL_WORKSHOPS_2020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activities/sch-activities-guidelines/Outdoor_TC.pdf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regulations/sch-admin-guide/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gs-primary/GSCG_2017_Chi.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science-edu/pri-sci/Pri_Sci_Curriculum_Framework.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21120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MBC/EMBC04016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SMC/MC01002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6004C.pdf
http://www.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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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物衞生守則」。  

 

香港天文台：「香港天文台」。  

 

香港紅十字會（2022）。急救手冊。香港：作者。 

 

香港海關：「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  

 

民航處：「操作規定參數指明公告」。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2016）。急救手冊（第四版）。香港：作者。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戶外學習活動—參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設施」。  

 

教育局：「認識及幫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教師指引」。  

 

教育局：「小學科學科」 

 

教育局：「小學常識科」。  

 

教育局：「科學教育─實驗室安全及管理」。  

 

教育局：「新建校舍家具及設備一覽表」。 

 

教育局：「學校安全與保險」。 

 

教育局：「學校活動指引」。 

 

教育局：「融合教育及特殊教育資訊網站」。 

 

勞工處（2018）。「學校的職業安全及健康」。香港：作者。 

 

漁農自然護理署（2016）。「郊野公園遠足安全指引」。香港：作者。  

 

衞生署：「學校／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幼兒中心預防傳染病指引」。 

 

https://www.cad.gov.hk/chinese/sua_new.html
https://www.cad.gov.hk/chinese/sua.html
https://www.fehd.gov.hk/tc_chi/publications/code/code_index.html
https://www.hko.gov.hk/tc/index.html
https://www.redcross.org.hk/tc/HCS/Feature3.html
https://www.customs.gov.hk/tc/consumer_protection/toys_safety/advice/index.html
https://www.gld.gov.hk/egazette/pdf/20222611/cgn202226111276.pdf
https://ereg.stjohn.org.hk/product/detail/id/4.html
https://www.lcsd.gov.hk/tc/green/schoolvisit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about-edb/publications-stat/publication/sen_guide.pdf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science-edu/primary-science.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gs-primary/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science-edu/ref-and-resources/lab-safety-and-management.html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sch-premises-info/furniture-equipment/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sch/sch-safety.html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activities/sch-activities-guidelines/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index.html
https://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oh/Occupational_Safety_and_Health_in_Schools_tc.pdf
https://www.afcd.gov.hk/tc_chi/country/cou_vis/cou_vis_gac/files/common/CP_Hiking_Safety_Guildelines_201601_Chi_compressed.pdf
https://www.chp.gov.hk/tc/healthtopics/content/460/245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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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2021）：「旅遊健康服務」。 

 

機電工程署：「電氣產品(安全)規例指南（2019 年版）」。 

 

機電工程署：「家居電氣安全手冊」。 

 

環境保護署：「充電池回收計劃」。 

 

環境保護署：「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醫院管理局：「香港有毒植物圖鑑 — 臨床毒理學透視」。 

 

職業安全健康局：「合資格急救人員」專業證書課程。 

 

醫療輔助隊：「急救知識 — 急救課題／知識」。 

 

  

https://www.travelhealth.gov.hk/cindex.html
https://www.emsd.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444/GN-ElectricalProductsSafetyRegulation2019.pdf
https://www.emsd.gov.hk/tc/electricity_safety/publications/general/household_electrical_safety_handbook/index.html
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tc/workplace/rechargebattery_intro.htm
http://www.aqhi.gov.hk/tc.html
https://www3.ha.org.hk/toxicplant/hk/monograph.html
https://eform.oshc.org.hk/course/tchi/course/CourseDetail.asp?CouID=67
https://www.ams.gov.hk/tc/resource-centre/firstai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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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偉展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博文及社會科學學院科學與環境學系 

 黃志堅先生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香港太空館 

 香港消防處 

 香港海關 

 漁農自然護理署 

 機電工程署 

 醫療輔助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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